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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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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9 章和2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材料、基本设计

规定、结构体系与结构分析、承重构件设计、连接节点设计、防腐及防火、施工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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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轻型钢结构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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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使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的设计及施工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 0. 2  本规程适用于工业与民用房屋和一般构筑物的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主要包

括由 L 形、T 形、十字形钢管混凝土柱形成的建筑结构设计、施工与验收。本规程未

考虑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承重结构的特殊要求。 

1. 0. 3 本规程的设计原则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50068 的规定制定的。按本规程设计、施工和验收时，除本规程有明确规定外，荷

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的规定执行；设计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冷弯型钢结构技术标准》GB50018、《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要求；材料和施工的质

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和《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的要求。 

1. 0. 4 对有特殊设计要求和在特殊情况下的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设计，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  语 

2. 1. 1  异形钢管  Special-shaped steel tube 

冷弯或焊接成型的 L 形、T 形、十字形闭合钢管 

2. 1.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  Concrete-filled special-shaped steel tube column 

在闭合异形钢管内浇筑混凝土，并由异形钢管和管内混凝土共同承担荷载的柱。

不包括由矩形钢管混凝土柱组成的格构式异形柱。 

2. 1. 3  异形钢管混凝土结构  Structure with concrete-filled special-shaped steel tube 

member 

主要由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组成的结构。 

2. 1. 4 混凝土工作承担系数  Percentage of load-carrying capacity shared by concrete 

在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中，管内混凝土的抗压承载力占全部抗压承载力

的百分数。 

2. 1. 5  工程轴  Engineering axis 

过形心平行于肢长或肢宽的截面形心轴 

2. 1. 6 肢长-肢宽比   Ratio of length-width of limber for special-shaped member  

异形截面肢长与肢宽的比例。 

2. 1. 7 贯通隔板式连接 Connection between column and beam connected with through 

diaphragms  

节点处柱被贯穿隔板分割，梁翼缘与贯穿隔板采用对接焊缝或螺栓连接。 

2. 1. 8 外环板式连接 Connection between column and beam with external diaphragms 

节点处柱贯穿，外环板与钢管柱外壁采用全熔焊缝连接，上下外环板间设置加劲

肋的连接。 

2. 1. 9 侧板式连接 Joint with vertical stiffener 

节点处柱贯通，在梁翼缘侧面焊接竖向肋板，竖向肋板延伸至两侧柱壁并与柱壁

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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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符  号 

2. 2. 1  材料性能        

cE —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sE — 钢材的弹性模量； 

        f — 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vf —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cef — 钢材的端面承压强度设计值； 

       cf —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tf — 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yf — 钢材的屈服强度； 

ckf —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标准值； 

tkf — 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wf — 焊缝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jf — 内隔板或贯穿隔板钢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G — 钢材的剪变模量； 

        ft — 构件的设计耐火极限； 

         — 钢材的线膨胀系数； 

         — 钢材的质量密度； 

2. 2. 2  作用、作用效应及承载力 

       M — 弯矩设计值； 

               
uM — 截面纯弯承载力设计值； 

              ucM — 框架柱在轴力作用下的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ubM — 框架梁的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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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M — 节点的抗弯承载力； 

        N — 轴心压（拉）力设计值； 

                pN uN — 截面抗压承载力设计值； 

        EN — 欧拉临界力； 

       p
cN

ukN — 框架柱的轴心受压承载力标准值； 

       fN — 火灾时作用于柱子的轴力设计值； 

p

fN — 火灾时柱子承载力设计值； 

     R — 承载力设计值； 

        S — 不考虑地震作用时的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 

         ES — 考虑多遇地震作用时，荷载和地震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V — 剪力设计值； 

        jV — 环梁与柱联结面处剪力设计值； 

       jsV — 环梁与柱联结面的直剪承载力设计值； 

       jbV — 环梁与柱联结面处肋钢筋上混凝土的局部承压力设计值； 

       suV —环梁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j1V — 节点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 剪应力设计值； 

         cr — 临界剪应力； 

        crt — 带肋钢板剪力墙的整体临界剪应力； 

        crp — 带肋钢板剪力墙的区格临界剪应力。 

2. 2. 3  几何参数 

        cA — 管内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sA — 钢管的截面面积； 

       nA — 净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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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焊缝厚度； 

        bB — 梁宽； 

       21 ,cc — 带肋钢板剪力墙区格的长边和短边尺寸； 

        ,
c w

h b — 异形钢管的肢长，肢宽尺寸； 

         hb — 钢梁截面的高度； 

         nd — 管内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e — 偏心距； 

        sI — 钢管截面绕主轴的惯性矩； 

        cI — 管内混凝土截面绕主轴的惯性矩； 

sEAI — 钢管截面绕工程轴的惯性矩； 

        cEAI — 管内混凝土截面绕工程轴的惯性矩； 

         0l — 轴心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 

        0r — 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截面绕主轴的当量回转半径； 

         r — 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截面绕工程轴的当量回转半径； 

         t — 厚度； 

         bft — 梁翼缘厚度； 

        jt — 贯穿隔板厚度。 

2. 2. 4  计算系数及其他 

        c — 受压构件中混凝土的工作承担系数；  

         — 等效弯矩系数； 

        m — 弯矩放大系数； 

        v — 剪力放大系数； 

       —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0 — 结构重要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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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抗力分项系数； 

        RE — 结构构件承载力的抗震调整系数； 

        — 设计强度的降低系数； 

        c — 强柱系数； 

        m —— 环梁的弯矩放大系数； 

        v —— 环梁的剪力放大系数； 

         —— 长细比； 

         —— 相对长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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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 1 钢  材 

3. 1.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的钢管，可采用牌号为 Q235、Q355、Q345GJ、Q390、Q420

的钢材，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700 及《低合金高强度结构

钢》GB/T1591 的规定。当有可靠根据时，可采用其他牌号的钢材。 

3. 1.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的钢管材料，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荷载特征、应力状态、

钢材厚度、连接方式、环境条件等因素合理选取其钢材牌号及质量等级。Q235A 级钢

不应用于焊接结构，各类牌号的 A 级钢不宜用于多高层钢结构。 

3. 1. 3 异形钢管可采用冷弯成型的钢管，也可采用冷弯型钢或热轧板、型钢焊接成型

的异形钢管。焊缝采用高频焊、自动焊或半自动及手工对接焊缝。 

3. 1. 4 结构中钢筋混凝土构件的钢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的规定。 

3. 2 连接材料 

3. 2. 1 用于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的焊接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手工焊接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GB/T 

5117 或《热强钢焊条》GB/T 5118 的规定。选择的焊条型号应与主体金属的力学性能

相适应。 

2  自动或半自动焊接用的焊丝及焊剂应与主体金属相适应，并应符合现行有关国

家标准的规定。 

    3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用的焊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

钢、低合金钢焊丝》GB/T 8110 的规定。 

    4  当两种不同钢材相焊接时，宜采用与主体金属强度较低一种钢材相适应的焊条

或焊丝。 

3. 2. 2 用于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的连接紧固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C 级》GB/T5780 及《六角头螺

栓—A 级和 B 级》GB/T5782 的规定。 

    2  高强度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GB/T 1228、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母》GB/T 1229、《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GB/T 1230、《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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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GB/T 1231 或《钢结构用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GB/T 3632 的规定。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和摩擦抗滑移系

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选用。 

3  采用单向高强螺栓应符合中国钢结构协会标准《钢结构用自锁式单向高强螺

栓连接副技术条件》T/CSCS TC01-01 的规定。  

4  组合结构所用圆柱头焊钉（栓钉）连接件的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弧

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GB/T10433 的规定。其屈服强度不应小于 320N/mm2，抗拉强

度不应小于 400N/mm2，伸长率不应小于 14%。 

    5  用于连接薄钢板或其他金属板件的自攻螺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十字槽盘头

自钻自攻螺钉》GB/ T 15856.1、《十字槽沉头自钻自攻螺钉》GB/ T 15856.2、《十字槽

半沉头自钻自攻螺钉》GB/ T 15856.3、《六角法兰面自钻自攻螺钉》GB/ T 15856.4，《紧

固件机械性能自钻自攻螺钉》GB/T  3098.11 或《开槽盘头自攻螺钉》GB/T 5282、《开

槽沉头自攻螺钉》GB/T 5283、《开槽半沉头自攻螺钉》GB/T 5284、《六角头自攻螺钉》

GB/T 5285。 

    6  锚栓钢材可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 规定的 Q235 钢，《低

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中规定的 Q345 钢、Q390 钢或强度更高的钢材。 

3. 3 混凝土材料 

3. 3.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内的混凝土可采用普通混凝土和自密实混凝土，其强度等级

应不低于 C30，构造复杂区域宜采用自密实混凝土。 

3. 3. 2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力学性能指标和质量标准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和《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50107 的规定。 

 

 

 

 

 

 

 



 

 9 

4  基本设计规定 

4. 1 一般规定 

4. 1. 1 本规程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法，用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

行计算。 

4. 1. 2 设计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时，荷载组合、荷载标准值、荷载分项系数、荷载

组合值系数等除本规程规定外，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的

规定采用；在抗震设防区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规

定。 

4. 1. 3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考虑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必要时尚应考虑荷载效应

的偶然组合。荷载及材料强度均采用设计值。结构的承载能力应包括构件和连接的强

度、结构和构件的稳定性。处于地震区的结构，尚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GB50011 和其它有关规范的规定进行结构构件的抗震承载能力计算。 

  承载能力计算应满足下列公式要求： 

 当不考虑地震作用时：         RS 0              (4.1.3-1) 

 当考虑多遇地震作用时：     REE RS               (4.1.3-2) 

式中， 0 — 结构重要性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50068 的规定选取，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异形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安

全等级可取为二级，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 

        S —不考虑地震作用时的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 

         ES —考虑多遇地震作用时，荷载和地震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R —承载力设计值； 

       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对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按表 4.1.3 的规定选用。 

 

表 4. 1. 3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构件名称 梁 柱 支撑 节点板件 连接焊缝 连接螺栓 

RE  0.75 0.75 0.80 0.85 0.9 0.85 

注：当仅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γRE 宜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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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应考虑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采用荷载标准值、组合值

和变形容许值进行计算；对于钢-混凝土组合梁尚应考虑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 

4. 1. 4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尚应按空异形钢管进行施工阶段的强度、稳定性和变形验

算。施工阶段的荷载主要为湿混凝土重和实际可能作用的施工荷载。 

4. 1. 5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在施工阶段的轴向应力不应大于其抗压承载力设计值的

60%，并应满足强度和稳定性的要求。 

4. 1. 6 中心支撑和偏心支撑的布置和设计应满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和《高

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 的相关规定。 

4. 2 设计指标 

4. 2. 1 热轧成型或由热轧钢板焊接组成的异形钢管的钢材强度指标及物理性能指标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采用。 

4. 2. 2 冷弯成型或由冷弯型钢焊接组成的异形钢管的钢材强度指标及物理性能指标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冷弯型钢结构技术标准》GB50018 采用。 

4. 2. 3  焊缝的强度、C 级普通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和有关规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采用。 

4. 2. 4 单向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和有关规定应按《矩形钢管构件自锁式单向高强螺

栓连接设计标准》T/CECS 605 取值。 

4. 2. 5  电阻点焊每个焊点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表 4.2.5 采用。 

表 4.2.5  电阻点焊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相焊板件中外层较薄板件的厚度 

t（mm） 
0.4 0.6 0.8 1.0 1.5 2.0 2.5 3.0 3.5 

每个焊点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s

vN （kN） 
0.6 1.1 1.7 2.3 4.0 5.9 8.0 10.2 12.6 

 

4. 2. 6  计算下列情况的结构构件和连接时，本规范4.2.1至4.2.3条规定的强度设计值，

应乘以下列相应的折减系数。 

1 无垫板的单面对接焊缝：                                0.85； 

2 施工条件较差的高空安装焊缝：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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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构件的连接采用搭接或其间填有垫板的连接以及单盖板的不对称连接：  

                                                            0.90。 

上述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其折减系数应连乘。 

4. 2. 7 混凝土的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采用。 

 

4. 3 结构变形 

4. 3. 1  不同类型受弯构件的变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结构受弯构件的最大挠度的计算及其容许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设计标准》GB50017 的规定。 

2  钢-混凝土组合梁、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的最大挠度、负弯矩区裂缝宽度

计算及其容许值，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和《高层民用建

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 的规定。 

4. 3. 2 多高层异形钢管混凝土框架结构或主要抗侧力结构为钢结构的多高层异形钢

管混凝土柱结构房屋，在风荷载作用下的最大层间位移角不宜大于 1/400。如采用有

较高变形限制的非结构构件和装饰材料时，最大层间位移角宜适当减小；无隔墙时，

则可适当增大。 

4. 3. 3 抗侧力体系为钢结构的多高层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房屋，在地震作用下的最

大层间位移角不宜大于下列数值： 

    1  在多遇地震作用下（按弹性计算）：1/300； 

    2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按弹塑性计算）：1/50。 

如采用有较高变形限制的非结构构件和装饰材料时，在多遇地震作用下的最大层

间位移角不宜大于 1/400。 

4. 3. 4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的风振舒适度验算及楼盖结构舒适度验算应符合现行

国家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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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构造的一般规定 

4. 4.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的截面最小边尺寸不宜小于 130mm，钢管壁厚不宜小于

6mm，L 形截面的肢长-肢宽比（b/b1）不宜大于 3，T 形截面的肢长-肢宽比（hw/bw）

不宜大于 3、（b1/hf）不宜大于 1.5，十字形截面肢长-肢宽比（b1/hw、h1/bw）不宜大于

1.5。当异形钢管混凝土柱截面最大边尺寸大于或等于 800mm 时，宜采取在钢管内壁

焊接栓钉、纵向加劲等构造措施。 

4. 4.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中混凝土的工作承担系数 c 应控制在 0.1~0.65 之间， c 按

下式计算： 

ccs

cc
c

AffA

Af


             (4.4.2) 

式中， f、fc—钢材和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As、Ac—钢管和管内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4. 4. 3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的钢管管壁板件的宽厚比 b/t(L 形、T 形)、hw/t (T 形) 、b1/t、

bw/t、h1/t、hw/t (十字形形)的限值应不大于表 4.4.3 的规定。  

表 4. 4. 3 异形钢管管壁板件宽厚比 b/t、h/t 的限值 

构件类型 b/t h/t 

轴压 60  60  

受弯 60  150  

压弯 60  

当 01  时 

 )8.27.19.0(30 2   

当 10  时 

 )8.244.174.0(30 2   

  注： 1．
y235 f ；

yf —钢材的屈服强度，对 Q235 钢
yf =235 N/mm2，Q345 钢

yf =345 N/mm2，Q390 钢

yf =390 N/mm2，Q420 钢
yf =420 N/mm2。 

        2．
12   ； 

1 ，
2 —分别为板件最外边缘的最大和最小应力（N/mm2），压应力为正，拉应力为负。

（图 4.4.3） 

       3．施工阶段验算时，表 4.4.3 中的限值应除以 1.5，但
0

235


 
0

235
1.1




 ，σ0 应按第 4.1.5 条的

规定，取施工阶段荷载作用下的板件实际应力设计值，压弯时 σ0 取 σ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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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压弯 

图 4.4.3 异形钢管截面板件应力分布示意图 

 

4. 4. 4  L 形钢管混凝土柱的计算长细比容许值不应超过 100，T 形钢管混凝土柱绕对

称轴的计算长细比容许值不应超过 80。 

4. 4. 5 在每层异形钢管混凝土柱下部的钢管壁宽面上应对称设置排气孔，孔径不宜小

于 12mm，每个封闭腔至少设置 1 个（图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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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柱身开孔立面示意图 

 

（b）柱身开孔截面位置示意图 

图 4.4.5 柱身排气孔设置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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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体系和结构分析 

5. 1 结构体系 

5. 1.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可采用框架体系、框架-支撑体系、框架-剪力墙体系和

框架-核心筒体系。 

5. 1.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可与钢结构柱、混凝土结构柱、型钢混凝土结构柱、矩形或

圆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柱同时使用。 

5. 1. 3 本规程适用的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的最大高度应符合表 5.1.3 的规定。对平面

和竖向均不规则的结构或Ⅳ类场地上的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度应适当降低。 

 

表 5.1.3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的最大高度（m） 

结构体系 

抗震设防烈度 

6、7 度 

（0.10g） 

7 度 

（0.15g） 

8 度 
9 度 

（0.40g） （0.20g） （0.30g） 

框架 70 60 50 40 24 

框架-钢支撑（嵌入式

钢板剪力墙） 
160 140 120 90 60 

框架-混凝土剪力墙 140 120 100 80 50 

框架-核心筒 150 120 100 75 50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2 超过表 5.1.3 规定高度的房屋，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5. 1. 4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民用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宽比, 不宜大于表 5.1.4的规定。 

 

表 5.1.4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民用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宽比 

结构体系 

抗震设防烈度 

6、7 度 

（0.10g） 

7 度 

（0.15g） 

8 度 
9 度 

（0.40g） （0.20g） （0.30g） 

框架体系、框架-支撑（嵌入式钢

板剪力墙） 
7 6.5 6 5.5 5 

框架-混凝土剪力墙（核心筒） 8 7 6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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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5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体系，其布置宜规则，楼层刚度分布宜均匀。结构布置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要求，并应使结构受力明确，

能满足对承载力、稳定性和刚度的设计要求。 

5. 1. 6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用于多、高层建筑结构的框架时，框架梁宜采用钢梁。抗侧

力构件可采用钢支撑、内嵌式剪力墙，其截面宽度不宜大于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的肢宽。

楼盖可采用钢-混凝土组合梁，楼板可采用压型钢板现浇钢筋混凝土组合楼板或非组合

楼板，也可采用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楼板、钢筋桁架楼板、预制板或其它轻型楼板。

采用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楼板、预制板或其它轻型楼板时，应将楼板预埋件与钢梁

焊接，或采取其它保证楼盖整体性的措施。 

5. 1. 7 在采用框架-核心筒结构体系中，周边异形钢管混凝土柱框架的梁与柱连接，在

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及以上地区应采用刚接；在 6 度地区，可采用部分铰接。 

5. 1. 8 采用框架-支撑结构体系时，支撑在竖向宜连续布置。必要时，可设置结构加强

层。 

5. 1. 9 采用框架-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时，混凝土剪力墙宜采用带翼墙或有端柱的剪

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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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结构分析 

5. 2.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的结构计算模型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结构弹性分析模型应根据结构实际情况确定，所选取的分析模型以及必要的简

化计算处理，应能较准确的反映结构的实际工作状况，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 50011、《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与现行国家行业标准《高层民

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以及现行协会标准《高层建筑钢－混凝土混合结构设

计规程》CECS 230 的有关规定。 

2 楼面梁与竖向构件的偏心以及上、下层竖向构件之间的偏心宜按实际情况计入

结构的整体计算。当结构整体计算中未考虑上述偏心时，应采用柱、墙端附加弯矩的

方法予以近似考虑。 

3 结构整体分析时，对于截面尺寸较大的异形钢管混凝土柱，一般宜考虑节点区

的刚域影响。组合楼盖楼板在平面内的刚度可假定为无限刚性，但当楼板因刚度削弱

（如环形楼面、开有大洞口、狭长外伸段或局部变窄等）较大时，宜按弹性楼板进行

计算。 

4 抗震设计时，计算多（高）层结构内力和位移时，结构自振周期，宜考虑非结

构构件的影响按 0.7~1.0 的系数进行折减。当轻质墙板与框架为柔性连接或结构体系

为框架-剪力墙、框架-核心筒结构时，宜取较大值。 

5. 2.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的刚度，可按下列规定取值： 

   轴向刚度       

                 ccss AEAEEA                          （5.2.2-1） 

   弯曲刚度       

                ccss 80 IE.IEEI                          （5.2.2-2） 

式中， sA 、 sI —钢管截面的面积和在所计算方向对其形心轴的惯性矩； 

       cA 、 cI — 管 内 混 凝 土 截 面 的 面 积 和 在 所 计 算 方 向 对 其 形 心 轴                  

的惯性矩； 

       sE 、 cE —钢材和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5. 2. 3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震设计时，异形钢管混凝土房屋建筑结构，应根据抗震设防类别、设防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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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类型和房屋高度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行业标准《高

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和《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等确定

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与构造措施要求。 

2 抗震设计时，在多遇地震作用下，当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主要抗侧力体系为

混凝土结构时阻尼比可取 0.04；其他情况的阻尼比可取 0.035；在罕遇地震作用下，阻

尼比可取 0.05。在风荷载作用下，阻尼比可取 0.02~0.04。 

    3  内力和变形的计算，应按第 5.2.2 条规定的刚度对结构进行弹性分析。 

4 对钢-混凝土组合梁，进行混凝土硬结后承载力计算时，可不计入混凝土的抗拉

强度，但结构分析时，构件刚度计算可计入混凝土受拉区，并按等截面构件计算。 

5  当进行框架弹性分析时，压型钢板组合楼盖中梁的惯性矩宜按下列规定取值：

对两侧有楼板的梁，取 1.5 bI , 对仅一侧有楼板的梁，取 1.2 bI , bI 为钢梁的截面惯性

矩。  

   6 当钢-混凝土组合梁按塑性理论进行设计，考虑连续梁跨间的内力重分布，进行

弯矩调幅。计算时，将混凝土设计截面按弹性模量比换算成等效的钢截面。 

   7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进行施工阶段（混凝土浇灌前和混凝土硬结前）的结构分析

和验算，此时不考虑混凝土的承载作用，应按钢结构进行设计。 

5. 2. 4 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及以上地区，采用异形钢管混凝土柱框架与抗侧力构件

（支撑框架、剪力墙等）组成的双重结构体系，其框架部分按刚度分配计算得到的地

震剪力应乘以调整系数，达到结转构总地震剪力的 25%和框架部分计算最大层剪力 1.8

倍二者的较小值。 

5. 2. 5 抗震设计时，框架角柱的组合弯矩设计值、剪力设计值应乘以不小于 1.1 的增

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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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设计 

6. 1 一般规定  

6. 1. 1 本章规定适用于单轴对称异形钢管混凝土柱，对非等肢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的承

载力计算宜采用附录 A.3 规定的纤维模型分析确定。 

6. 1.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承载力分析时，构件的初始缺陷代表值（图 6.1.2）可按式

(6.1.2-1)~式（6.1.2-2)计算确定。 

e 0

N e0

x

y

L/2 L/2

x N

sinθ

e0cosθ O θ

理想构件

初始弯曲

初始弯曲

z

y

Oe 0

N
e0

 

图 6.1.2 构件的初始缺陷 

0x 0 cos sin
z

e
l


                             (6.1.2-1) 

0 0 sin siny

z
e

l


                             (6.1.2-1) 

式中： 0x
—离构件端部 z 处的沿 x 轴的初始变形值; 

      0 y
—离构件端部 z 处的沿 y 轴的初始变形值; 

      z
—离构件端部的距离; 

      l
—构件的总长度; 

      0e
—构件中点处的初始变形值，取

1000l
; 

      
—构件受荷角（荷载作用点与形心连线和主轴 X 轴的夹角），见本规程附录

A.1 中图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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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轴心受力构件的计算 

6. 2. 1  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承载力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1
uN N


                          (6.2.1-1) 

u s c cN fA f A                          (6.2.1-2) 

式中， N —轴心压力设计值； 

   uN —轴心受压时截面强度承载力设计值； 

f —钢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cf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sA —钢管横截面面积； 

cA —混凝土横截面面积； 

 —系数，无地震作用组合时， 0  ；有地震作用组合时， RE  ； 0 和 RE

按本规程第 4.1.3 条取用。 

当钢管截面有削弱时，应按下式计算净截面强度： 

                         unNN                         (6.2.1-3) 

        ccsnun AffAN 
                   (6.2.1-4) 

式中， snN —轴心受压时净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snA
—钢管的净截面面积。 

6. 2. 2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性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1
uN N


                          (6.2.2-1) 

= min( )x y  ，                         (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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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0 0.2  时， 

 0
0.21 1

0.2
x x


                     (6.2.2-3) 

当 0 0.2  时， 

   
2

2 2 2

0 0 0 0 02

0

1
4

2
x a b a b     



 
       

 
     (6.2.2-4) 

                       0 0( )y yg  
                           (6.2.2-5) 

式中，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x —L 形、T 形截面柱绕非对称轴（x 轴）的稳定系数； 

y —L 形、T 形截面柱绕对称轴（y 轴）的等效稳定系数； 

0y —以 L 形、T 形截面柱绕对称轴（y 轴）的截面性质，按公式（6.2.2-3~6.2.2-4）

计算得到的初始稳定系数；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0 —相对长细比，应按本规程第 6.2.3 条计算； 

a，b—系数，可按本规程附录 A 中式（A.1.2-1）-（A.1.2-10）计算； 

0( )g  —考虑相对长细比及肢长-肢宽比的稳定系数修正系数，可按本规程附录 A

中式（A.1.2-1）-（A.1.2-10）计算。 

 

6. 2. 3  轴心受压构件的相对长细比应按下式计算： 

0 y sf E





            (6.2.3-1) 

0

0

l
r

                (6.2.3-2) 

   0 s c c s s c ck yr I I E E A A f f           (6.2.3-3) 

式中， yf —钢材的屈服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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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f —混凝土的棱柱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长细比； 

0l —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 

0r —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截面的当量回转半径。 

6. 2. 4 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拉构件的承载力应满足下式要求： 

1
snN A f


                 (6.2.4) 

式中， N —轴心拉力设计值。 

6. 2. 5 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承载力也可参考本规程附录 A.3，使用纤

维模型计算得到。 

6. 3 压弯构件的计算 

6. 3. 1 弯矩作用在一个主平面内的 L 形、T 形钢管混凝土压弯构件，其强度承载力应

满足下式的要求： 

当 1 1
u

N

N
   时： 

      1

1

1 1

u u

N M

N M



 


                      (6.3.1-1) 

当 10
u

N

N
  时： 

       1

1

1 1

u u

N M

N M



 


                   (6.3.1-2) 

式中， 1 —M-N 双线性相关曲线上分段点的横坐标， 1 1 uM M  ； 

1 —M-N 双线性相关曲线上分段点的纵坐标， 1 1 uN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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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按下式计算： 

（1）当轴力荷载 N 作用在 y 轴正向或负向时， 1 1 uM M  中的 1M 、 uM 可由

下式计算： 

截面轴力： 

N=fy(∑Asci-∑Asti)+fc∑Acci)                 (6.3.1-3) 

     截面弯矩： 

1M = fy(∑Ascihsci-∑Astihsti)+fc∑Accihcci             (6.3.1-4) 

式中，Asci，Asti—分别为受压区、受拉区钢管面积； 

hsci，hsti—分别为受压区、受拉区钢管面积中心至截面形心的距离； 

Acci—受压区混凝土面积； 

hcci—受压区混凝土面积中心至截面形心的距离。 

     uM —截面的纯弯强度，当 N=0 时，按式 (6.3.1-3)- (6.3.1-4)计算得到的 1M 。 

（2）对于只有轴力 N 和单向弯矩
yM 时， 1 1 uM M  可由下式计算： 

2

1 1 1 2 3uy c cM M b b b                      (6.3.1-5) 

式中， uyM —只产生 y 向弯矩时的纯弯强度，可按绕 y 轴弯曲的式(6.3.1-3)-(6.3.1-4)计

算确定； 

ib —系数，可按表 6.3.1-1 取值。 

表 6.3.1-1 T 形、L 形截面参数 ib 取值 

参数 1b
 2b

 3b
 

取值 1.268 -0.162 0.805 

 

1 可按表 6.3.1-2 取值。 

表 6.3.1-2 T 形、L 截面沿不同方向挠曲时
1 取值 

纵坐标 

沿 y 轴正向挠曲 

（-90 度加载） 

沿 x 轴偏心 

（0 度加载） 

沿 y 轴负向挠曲 

（+90 度加载） 

1  
0.4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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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2 弯矩作用在一个主平面内的 L 形、T 形钢管混凝土压弯构件，其弯矩作用平面

内的稳定承载力应满足下列要求： 

当 1

u

N

N



 时： 

   1

1 1

1 1

( )u u

N M

N d g M

 

   


  

 
                 (6.3.2-1) 

当 1

u

N

N



 时： 

1 1

1

1 ( ) 1 1

u u

g N M

N d M

  

  


                    (6.3.2-2) 

2 2( )E u s yN N E f                     (6.3.2-3) 

1
E

N
d k

N
                          (6.3.2-4) 

1

1 1( ) ( 1) 1
b

g a                       (6.3.2-5) 

式中， EN —欧拉临界力； 

1a ， 1b ， k —可按表 6.3.2 取值； 

uM —单向受弯矩强度，应按式（6.3.1）计算。 

表 6.3.2  T 形、L 截面构件沿不同方向挠曲时参数 1a ，
1b ， k 值 

1( )g 
 

沿 y 轴正向挠曲 

（-90 度加载） 

沿 x 轴偏心 

（0 度加载） 

沿 y 轴负向挠曲 

（+90 度加载） 

1a
 

0.327 0.325 0.414 

1b
 

4 3 4 

k  0.9 0.9 0.9 

6.3.3 等效弯矩系数应根据稳定性的计算方向按下列规定采用： 

１在计算方向内有侧移的框架柱和悬臂构件，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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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计算方向内无侧移的框架柱和两端支承的构件，无横向荷载作用时，

2

1

0.65+0.35
M

M
  ， 1M ， 2M 为端弯矩，使构件产生相同曲率时取同号，使构件产生反

向曲率时取异号， 1 2M M ； 

3 在计算方向内无侧移的框架柱和两端支承的构件，有端弯矩和横向荷载作用

时，使构件产生同向曲率时， 1.0  ；使构件产生反向曲率时， 0.85  ； 

4 在计算方向内无侧移的框架柱和两端支承的构件，无端弯矩但有横向荷载作用

时， 1.0  。 

6. 3. 4 弯矩作用在两个主面内的双轴压弯 L、Ｔ形钢管混凝土构件，在不同轴压比

uN N 下的
xx uc y ucyM M M M 相关曲线可采用 4 折线简化表示， ucxM 、 ucyM 为轴力N

作用下构件单向弯矩稳定承载能力，可按式（6.3.2）计算。其承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对一象限： 

当
x 1x ucM M x 时，  1

1

1 1yx

u c x u c y

MMy

x M M 


               (6.3.4-1) 

当
x 1x ucM M x 时： 1

1

1 1yx

ucx ucy

MM x

M y M 


                 (6.3.4-2) 

对二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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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x 2x ucM M x 时， 2

2

1 1yx

ucx ucy

MMy

x M M 


                (6.3.4-3) 

  当 x 2x ucM M x 时， 2

2

1 1yx

ucx ucy

MM x

M y M 


                (6.3.4-4) 

1 1y x ，
2 2 125oy x tg ，纵坐标

iy 可按下式计算： 

2 3

1 2 3 4iy k k n k n k n                         (6.3.4-5) 

式中， n ——轴压比， un N N ； 

     
ik ——系数，可按表 6.3.4 取值。 

表 6.3.4 系数
ik 取值 

截面 象限 参数 k1 k2 k3 k4 

T 形截面 
一象限 y1 0.7182 -0.4479 -0.0874 0.3883 

二象限 y2 0.7246 0.1077 2.1452 -1.8758 

L 形截面 
一象限 y1 0.7144 -0.0003 -0.4970 0.3204 

二象限 y2 0.7934 -0.5042 3.4513 -2.7340 

 

6. 3. 5 异形钢管混凝土压弯构件的承载力也可参考附录 A.3，使用纤维模型计算得到。 

6. 4  框架柱的设计要求 

6. 4.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框架柱的计算长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 的规定采用。 

6. 4. 2  抗震设防的框架柱在框架的任一节点处，考虑轴力作用下的柱端弯矩强度设计

值宜满足下式的要求： 

工程轴与主轴重合的异形钢管混凝土柱（T 形钢管混凝土柱）在梁柱节点处： 

ucx ubxc
M M                           (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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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y ubyc
M M                           (6.4.2-2) 

工程轴与主轴不重合的异形钢管混凝土柱（L 形钢管混凝土柱）在梁柱节点处： 

1 1ucx ubxc
M M                           (6.4.2-3) 

1 1ucy ubyc
M M                          (6.4.2-4) 

式中， c —强柱系数，一般取 1.0，对于超过 6 层的框架，8 度设防时取 1.2，9 度设

防时取 1.3； 

       u c xM 、 ucyM —轴力 N 作用下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绕主轴 x 轴(正向或负向)、y 轴

的单向弯矩强度承载能力，应按式(6.31)计算； 

       ubxM 、 ubyM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绕主轴 x 轴、y 轴方向梁端的全塑性弯矩； 

       1ubxM 、 1ubyM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绕工程轴 x1 轴、y1 轴方向梁端的全塑性弯

矩； 

       1u c xM 、 1ucyM —轴力 N 作用下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绕工程轴 x1 轴(正向或负向)、

y1 轴(正向和负向)的单向弯矩强度承载能力，可按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计算； 

       1）      1 c o s 4 5 s i n 4 5o o

ucx ucx ucyM M M                  (6.4.2-5) 

            1 s i n 4 5 c o s 4 5o o

ucy ucx ucyM M M                  (6.4.2-6) 

       2）      1 ( )u c x u c x TM M                                (6.4.2-7) 

            1 ( )u c y u c x TM M                                (6.4.2-8) 

       ( )ucx TM —轴力 N 作用下T形钢管混凝土柱绕主轴 x轴(正向或负向)的单向弯矩

强度承载能力，按式(6.3.1)计算。 

6. 4. 3  当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用作抗震设防区的多层和高层框架结构柱时，异形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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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柱的混凝土工作承担系数 c 宜符合下式要求： 

 cc                           (6.4.2-9) 

式中，  c ——考虑延性的混凝土工作承担系数限值，可按表 6.4.3 的规定确定。 

表 6.4.3    混凝土工作承担系数限值 c   

长细比  
轴 压 比 ( u/ NN ) 

不大于 0.6 0.7 0.8 0.9 

20 

30 

40 

0.50 

0.45 

0.40 

0.48 

0.43 

0.38 

0.47 

0.42 

0.37 

0.47 

0.42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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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连接设计 

7. 1 梁柱连接 

7. 1. 1  节点形式应做到构造简单、整体性好、传力明确、安全可靠、节约材料和施工

方便。节点设计应做到构造合理，使节点具有必要的延性。 

7. 1.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与钢梁的刚性连接可采用下列形式： 

1 贯通隔板式连接。隔板贯穿异形钢管横截面，管壁与贯穿隔板焊接，预留牛腿

的腹板直接与柱子管壁焊接，牛腿翼缘与外伸的贯穿隔板宜采用全熔透对接焊，钢梁

与预留牛腿的连接应采用钢结构刚性节点的方式连接，且应满足《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 的相关规定（图 7.1.2-1、图 7.1.2-2）。 

 

  （a）节点形式                （b）节点剖面          （c）节点平面 

图 7.1.2-1 贯穿隔板式梁柱连接形式 

2 外环板式连接。节点处采用柱贯穿，柱外设水平外环板，管壁与外环板宜采用

全熔焊缝连接，外环板之间焊接加劲肋，加劲肋板应与钢管壁外表面及上下加强环采

用角焊缝焊接。钢梁腹板与柱外预设的连接件宜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钢梁翼

缘与外环板宜焊接连接（图 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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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劲肋

加劲肋

C

         （a）T 形节点平面                      （b）T 形节点剖面 1-1 

11

加劲肋

加劲肋

 

（c）L 形节点平面                     （d）L 形节点剖面 1-1 

图 7.1.2-2  外环板式梁柱连接形式 

3 外侧板式连接。节点处柱贯通，在梁翼缘侧面焊接竖向侧板，竖向侧板延伸至

两侧柱壁并与柱壁焊接，形成柱通过外侧板与梁连接的节点形式。外侧板可与钢梁栓

焊混合连接，即翼缘焊接连接，腹板可通过拼接板螺栓连接；还可采用下翼缘螺栓连

接、上翼缘焊接的下栓上焊的构造形式。 

     

图 7.1.2-3 外肋侧板式梁柱连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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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半隔板式连接。钢梁翼缘与异形柱壁板焊接连接，腹板螺栓连接 (图 6.3.5)。 

 

1  2－半隔板  

图 7.1.2-4 半隔板式梁柱连接形式 

5 当为 8 度设防Ⅲ、Ⅳ类场地和 9 度设防时，柱与钢梁的刚性连接宜采用能将塑

性铰外移的狗骨形连接。 

7. 1. 3 当钢梁与柱为铰接连接时，钢梁翼缘与钢管可不焊接。腹板连接采用贯通隔板

式连接节点的腹板连接形式。 

7. 1. 4  贯通隔板式连接节点计算及构造要求  

1 抗震设计时，在钢梁与异形钢管混凝土柱连接节点处，梁端与柱连接组成的节

点的抗弯承载力应不小于梁截面塑性抗弯承载力的 1.2 倍；梁端与柱连接的抗剪承载

力应不小于梁塑性抗剪承载力的 1.3 倍。 

 2 贯通隔板式连接节点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v j iV V                           (7.1.4-1) 

2 22
( tan 4 sin )( 2 )

2 ( 2 )3

fpsN w
w f c

f c

Mf h
V h t b t f

b t f


 


   


ji

      (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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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3) 

         1 2 0 . 3t a n ( 1 ( ) ) ( )nc o r e c o r e

w w

h h
e

h h
  

  
   

  
                  (7.1.4-4)                

          
2( 2 ) / 4f p f yM b t t f                         (7.1.4-5) 

式中，V —节点所承受的剪力设计值 

 v —剪力放大系数，抗震设计时取 1.3，非抗震设计时取 1.0； 

       jiV —节点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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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M —柱翼缘管壁塑性弯矩； 

  t —柱钢管壁厚度；  

n —轴压比；  

      yf f, —钢柱管壁屈服强度、抗拉强度设计值； 

      b ,w wh —管内混凝土截面的肢宽和肢长；                                                                           

      
sN —钢管承担的正应力；   

  bh —钢梁高度； 

       —核心混凝土等效斜压杆倾斜角； 

  cf —柱管内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图 7.1.4-1 贯通隔板式梁柱连接节点 

 

3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的贯通板的净截面抗拉承载力应不小于所连接梁翼缘的抗拉

承载力，厚度应不小于钢梁翼缘的厚度。              

4 当钢梁翼缘采用全熔透焊缝与柱连接并用引弧板和引出板时，可不验算连接的

受弯承载力。 

5 贯穿隔板上应设置混凝土浇筑孔，其孔径按施工要求应不小于 80mm；隔板四

角应设透气孔，其孔径为 25mm（图 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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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  贯穿隔板透气孔位置示意图 

7. 1. 5 外环板式连接节点计算及构造要求 

1 钢梁与钢管混凝土柱之间采用外环板式连接时，外环板应是环绕钢管的封闭的

满环，连接钢梁的环板宽度宜与梁翼缘等宽，外环板的厚度应不小于钢梁翼缘的厚度，

外环板的挑出宽度 c 不应小于钢梁翼缘宽度的 0.7 倍。 

    2 节点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7.1.5-1） 

 

（7.1.5-2） 

式中，V —节点所承受的剪力设计值；                       

 v —剪力放大系数，抗震设计时取 1.3，非抗震设计时取 1.0； 

Vu—节点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t  —钢管柱壁厚度; 

hb —梁截面高度; 

hc —柱截面高度; 

hi—核心区一侧管壁宽度; 

s —为钢管轴向压应力; 

i —抗剪折减系数取 0.577; 

rl —第 i 个加劲肋宽度; 

rt —第 i 个加劲肋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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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f —第 i 个加劲肋屈服强度; 

θ—第 i 个加劲肋与梁轴线的夹角; 

wl —核心区上下环板间钢梁的腹板宽度; 

wt —核心区上下环板间钢梁的腹板厚度; 

ywf —核心区连接钢梁的腹板屈服强度; 

c —为混凝土影响系数，强度等级为 C50 及以下时取 1.0，C60 取 0.85，C100

时取 0.72，其间按线性插值确定； 

—为节点位置折减系数，对中节点取  =1.0，对边柱节点及顶层中节点取  

=0.7，对顶层边节点取  =0.4； 

jb —核心区的有效剪切高度  
2

b c
j

h h
b


 ；  

cf —为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异形柱截面影响系数。 

7. 1. 6 外侧板式连接节点计算及构造要求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与钢梁的刚性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刚性连接的受弯承载力应由梁翼缘与柱的连接提供，连接的受剪承载力应

由梁腹板与柱的连接提供。 

2） 抗震设计时，尚应对连接焊缝和高强螺栓的强度按下列公式验算： 

u pM M                            (7.1.6-1) 

 u p n Gb1.2 2V M l V                         (7.1.6-2) 

式中： uM  ——连接焊缝与高强螺栓连接处的极限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采用现行行

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 规定执行； 

 uV  ——连接焊缝与高强螺栓连接处的极限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采用现行行

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 规定执行； 

 pM  ——梁端全截面塑性受弯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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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V  ——梁在重力荷载代表值（9 度时尚应包括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作用下，

应按简支梁分析的梁端截面剪力设计值； 

 nl  ——梁的净跨； 

   ——连接系数，按表 7.1.6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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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6 钢梁与异形钢管混凝土柱刚性连接抗震设计的连接系数  

母材牌号 焊接 高强螺栓连接 

Q235 1.40 1.45 

Q355 1.35 1.40 

Q345GJ 1.25 1.30 

 

2  外肋环板连接的异形钢管混凝土柱-钢梁节点的抗弯强度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j

m u

1
M M


                           (7.1.6-3 ) 

 j

u 1 b bfM P H t                          (7.1.6.4 ) 

 1 mcf1 vsP P P                            (7.1.6-5) 

vs vs vs vsy2P t b f                          (7.1.6-6) 

 mcf1 mc bf 0 mc mcy 0 p

0 mc

1
4P t t D t f D M

D t
          (7.1.6-7) 

2

p mcy mc

1

4
M f t                           (7.1.6-8) 

0 mc mc2D B t                            (7.1.6-9) 

式中： M  ——节点所承受的弯矩设计值； 

 m  ——弯矩放大系数，抗震设计时取 1.2，非抗震设计时取 1.0； 

 
j

uM  ——节点弯矩承载力设计值； 

   ——分项系数，按现行行业标准《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CECS159

的规定选用； 

 vsP  ——竖向肋板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mcf1P  ——钢管翼缘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mcy vsyf f、 ——钢管管壁和竖向肋板钢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bH ——钢梁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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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B ——钢管截面宽度； 

mc vs bft t t、 、 ——钢管壁，竖向肋板和钢梁翼缘的厚度； 

vsb ——竖向肋板宽度。 

   

图 7.1.6 外肋环板节点尺寸图 

3 竖向肋板伸入柱翼缘与柱腹板焊接的内伸长度宜不小于按下式计算的长度。 

2
2

vs vs vs

mc w

v e

b t f
L t 

f a
                          （7.1.6-10） 

式中： 

 
w

vf  ——竖向加肋板与钢管腹板间角焊缝抗剪强度设计值； 

 t  ——加劲肋板和钢管两者厚度的较小值； 

 
ea  ——有效焊缝厚度。 

4 竖向肋板与外侧钢梁焊接长度宜满足下式要求： 

vs vs vs
1 w

v e

2
2

b t f
l t

f a
                       (7.1.6-11) 

式中： w

vf ——钢梁翼缘连接板与竖向肋板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5 对于钢梁翼缘连接板的厚度的规定，其应大于钢梁翼缘厚度，且与钢梁翼缘厚

度的差值不宜小于 2mm，不宜大于 4mm。 

7. 1. 7 半隔板式连接节点计算及构造要求 

1 隔板厚度不小于钢梁翼缘厚度。 

2 钢梁翼缘中心应与隔板中心对齐。 

3 半隔板式连接节点计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波形钢板组合结构技术规程》

T/CECS 624 的相关规定。 



 

 38 

4 当隔板厚度大于 14mm 时，隔板与异形柱壁板采用全熔透焊接连接；当隔板厚

度小于或等于 14mm 时，隔板与异形柱壁板采用角焊缝连接。 

7. 1. 8  节点设计时宜尽量减少现场焊接。当确实需要现场焊接时，焊缝质量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J 50205 相应级别的要求。当焊缝用

作传递剪力或拉力时，宜采用全熔透焊缝，且要求焊缝至少与连接件等强。焊缝应避

免交叉，减少应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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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柱子拼接 

7. 2. 1 一般要求 

1 根据构造和运输要求，框架柱可按多个楼层下料分段制作，分段接头宜设在楼

面以上 1.0～1.3m 处，当有可靠依据或采用贯穿隔板式连接节点时，分段接头可设置

在楼层或其他位置。 

2 框架柱拼接可采用焊接连接或高强螺栓法兰盘连接。对于抗震框架柱，为保证

100%传力，不宜采用高强螺栓连接。 

3 柱拼接接头上下 100mm 范围内，柱角部壁板间的焊缝应采用全熔透焊缝。 

4 柱截面内部最小尺寸不小于 400mm 时，框架柱现场焊接上下柱应设置带孔内

隔板。下节柱横隔板与底面平齐，采用单面坡口焊接，拼接端面磨平。上节柱内隔板

宜设在距离端面 100～150mm，采用单面坡口焊缝焊接或单面角焊缝焊接。 

7. 2.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采用对接拼接方式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对内壁平齐的对接拼接，当两钢管壁厚相差不大于 4mm 时，可按图 7.2.2-la 的

方式焊接；当两钢管壁厚相差大于 4mm 时，较厚钢管的管壁应按图 7.2.2－1b 所示加

工成斜坡后连接。 

2 对外壁平齐的对接拼接，当较薄钢管的公称壁厚不大于 5mm 时，两钢管壁厚

相差应小于 1.5mm；当较薄钢管的公称壁厚大于 5mm 时，壁厚相差不应大于 1mm 加

公称壁厚的 0.1 倍，且不大于 3mm；当两钢管的壁厚相差较大而不满足以上规定时，

应采用图 7.2.2－1（c）。所示的有厚度差的内衬板，或按图 7.2.2－l（d）所示将较厚

钢管内壁加工成有一定坡度的过渡段。当采用图 7.2.2－1（b）、（d）所示连接方式时，

下柱顶端管壁厚度宜与上柱底端管壁厚度相等或相差不大于 4mm。内衬板的厚度不宜

小于 5mm。 

3  钢管在现场焊接时宜采用图 7.2.2－2 所示的连接方式。下节柱的上端应设置

开孔隔板或环状隔板，隔板顶面与柱口平齐或略低。接口应采用坡口全熔透焊接，管

内应设衬管或衬板。钢管的现场焊接也可以采用图 7.2.2－3 所示的贯穿隔板连接方式，

顶板在工厂与下节柱焊接在一起，现场安装定位后，上节柱宜与顶板采用坡口全熔透

焊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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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7.2.2-1 不同壁厚钢管的工厂焊接 

  

图 7.2.2-2 钢管的现场焊接(内隔板) 

 

图 7.2.2-3 钢管的现场焊接（贯穿隔板） 

7. 2. 3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需要变截面时，宜在楼层处变化，且该楼层的钢梁与异形钢

管混凝土柱间的节点应采用隔板贯通式节点。当两钢管混凝土柱的截面高度明显不同

时，可采用下列方式拼接： 

1  在连接处，当上节柱外壁与下节柱外壁间的差距 s 不大于 50mm 时，可采用

顶板拼接方式（图 7.2.3－l）。此时，顶板厚度不宜小于 16mm，且不小于柱下段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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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2mm。 

2  当上节往外壁与下节往外壁间的差距 s 大于 50mm 时，钢管宜采用锥形拼接方

式（图 7.2.3－2）。在下节柱项面和锥形拼接钢管顶面应设开孔隔板。 

 

 

 

 

 

(a)十字形 (b)T 形 (c)L 形 

图 7.2.3-1 钢管柱的顶板拼接方式  

 

 

 

 

 

 

(a)十字形 (b)T 形 (c)L 形 

图 7.2.3-2 钢管柱的锥形拼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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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柱脚 

7. 3.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宜采用外包式柱脚。外包混凝土内应设置钢筋网片，且在每

个柱脚下宜设置抗剪键，柱底板开锚栓孔，与基础用锚栓连接（图 7.3.1）。 

     
1-排气孔（φ25） 2-抗剪键 3-浇筑孔（φ50） 4-自密实混凝土 5-外包混凝土 6-加劲肋板 

7-底板 8-垫层 9-锚栓 

图 7.3.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外包式柱脚 

7. 3.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的部分轴力、弯矩和剪力可由外包钢筋混凝土承担，且计算

方法和构造措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的相关规定。 

7. 3. 3 外露式柱脚由外露式柱脚底部传递至混凝土基础部分的轴向压力，应验算混凝

土局部承载力，当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相关构造措施。 

7. 3. 4 当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用于高层建筑时宜设置地下室，当设置地下室时应满足以

下规定： 

1 地下室为两层及以上时，组合异形柱宜延伸至地下一层，下部采用型钢混凝土柱，

且应设置过渡层，不应采用组合柱与钢筋混凝土柱直接相连的形式； 

2 当采用支撑（或抗震墙）时，竖向连续布置的支撑（或抗震墙）应延伸至基础，

从地下室二层开始的支撑（或抗震墙）可改用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延伸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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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火及防腐 

8. 1 防火 

8. 1. 1  一般规定 

1 本章规定适用于以异形钢管混凝土柱为主要承载结构的、按现行防火规范的规

定耐火等级在三级以上的不施加防火涂层和施加防火涂层的矩形钢管混凝土柱的柱

身。 

2  采用不施加防火涂层的异形钢管混凝土柱进行结构的耐火设计时，原则上同

一层建筑应有二个以上的防火分区，或同一层内设有部分带防火保护的柱。 

3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的防火涂层宜采用厚涂型钢结构防火涂料或金属网 50#水泥

砂浆；当有可靠试验依据时，亦可采用其他方法对矩形钢管混凝土柱进行防火保护。 

4 当进行耐火设计时，可仅考虑永久荷载、可变荷载及火灾变温的作用。永久荷

载应采用标准值；可变荷载应采用组合值；钢梁温度变化可按火灾温度、构件尺寸及

构件表面防火涂层的特性确定。 

5  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采用荷载效应的偶然组合进行设计。 

8. 1. 2  耐火极限 

1 各类构建的耐火极限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高层

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程》GB51249 的规定采

用。 

 2 无防火涂层的异形钢管混凝土柱耐火计算，应按《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程》

GB51249 计算矩形钢管混凝土柱的有关规定采用。 

8. 1. 3 防火涂层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的防火涂装应按设计要求的耐火极限选用适当的防火

涂装，防火涂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料通用技术条件》GB14907。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的防火涂装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

规范》GB50755 的规定。 

3 防火涂料涂装基层不应有油污、灰尘、泥沙等污垢，防火涂料涂装前，钢构件

的表面处理及防锈底漆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4 异形钢管结构防火涂料的粘结强度、抗压强度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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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构件防火喷涂材料性能试验方法》GB9978 的规定。 

5 对于采用涂装防腐的构件使用防火涂料时，应采用与防腐涂料具有相容性的防

火涂料，其相容性可通过模拟工程施工试验样品确定。 

6 防火涂料目测涂装质量不应有误涂、漏涂，涂层应闭合无脱层、空鼓、明显凹

陷、粉化松散、浮浆和乳突等外观缺陷。 

7 薄涂型防火涂料涂层表面裂纹宽度不应大于 0.5mm；厚涂型防火涂料涂层表面

裂纹宽度不应大于 1.0mm。 

8 薄涂型防火涂料的涂层厚度应符合有关耐火极限的设计要求。厚涂型防火涂料

涂层的厚度，80%及以上面积应符合有关耐火极限的设计要求，且最薄处厚度不应低

于设计要求的 85%。厚度的测量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50205 附录 F 的规定执行。 

9 防火涂装的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规定。 

10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在使用期间应定期对防火涂料进行检查与维护。维护年

限可根据结构的使用条件、表面处理方法、涂料品种及厚度考虑。 

11 当采用金属网抹 M5 砂浆防火时，可按表 8.1.3 的规定执行。 

表 8.1.3 金属网抹 M5 水泥砂浆防火保护层厚度 

保护层厚度（mm) 截面最小尺寸（mm) 耐火极限（h) 燃烧性能 

50 200 1.00  不燃烧体 

35  1.00  不燃烧体 

40 600 1.15  不燃烧体 

50  1.50  不燃烧体 

30  1.00  不燃烧体 

40 1000 1.50  不燃烧体 

50  2.00  不燃烧体 

30  1.00  不燃烧体 

40 1400 1.65 不燃烧体 

50  2.25 不燃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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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防腐 

8. 2. 1 一般规定 

1 防腐设计应考虑环保节能的要求。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应采取有效的防腐蚀措施，构造上应考虑便于检查、清

刷、油漆及避免积水，闭口截面构件沿全长和端部均应焊接封闭。 

8. 2. 2 腐蚀环境级别应根据其使用条件和所处环境，按照侵蚀作用分类选择相应的表

面处理方法和防腐措施。其侵蚀作用分类可参见本规范附录表 B.0-1。 

8. 2. 3 异形钢管应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下列相适应的防腐措施： 

1 金属保护层（表面合金化镀锌、镀铝锌等）。 

2 防腐涂料。无侵蚀性或弱侵蚀性条件下，可采用油性漆、酚醛漆或醇酸漆等；

中等侵蚀性条件下，宜采用环氧漆、环氧脂漆、过氧乙烯漆、氯化橡胶漆或氯醋漆等；

防腐涂料的底漆和面漆应相互配套，具有相容性。 

3 复合保护。用镀锌钢板制作的构件，涂装前应进行除油、磷化、钝化处理（或

除油后涂磷化底漆）；表面合金化镀锌钢板、镀铝锌钢板的表面不宜涂红丹防锈漆，宜

涂 H06－2 锌黄环氧脂底漆或其他专用涂料进行防护。 

8. 2. 4 当采用防腐涂料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表面处理。除锈方法和除锈等级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GB8923 的规定。 

8. 2. 5 当采用化学除锈方法时，应选用具备除锈、磷化、钝化两个以上功能的处理液，

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多功能钢铁表面处理液通用技术条件》GB/T12612 的规

定。 

8. 2. 6 采用的涂装材料，应具有出厂质量证明书，并应符合设计要求。涂覆方法可采

用手刷或机械喷涂。 

8. 2. 7 在设计涂料、涂装遍数、涂层厚度时应符合工程招标要求，当工程招标或工程

承包合同无明确要求时，一般油漆宜考虑涂 4～5 遍，干漆膜总厚度室外构件应大于

150μm，室内构件应大于 125μm，允许偏差为－25μm，每遍涂层干漆膜厚度的容许偏

差为－5μm。 

8. 2. 8 对喷涂防火涂料的构件可以只做底漆不做面漆。 

8. 2. 9 涂装时的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应符合涂料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当产品说明书无

要求时，环境温度宜在 5～38oC 之间，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85%，结构表面有结露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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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涂装，涂装后 4 小时内不得搬运，不得淋雨。 

8. 2. 10 构件涂装的目测质量应均匀、细致、无明显色差、无流挂、失光、起皱、针孔、

气饱、裂纹、脱落、脏物粘附、漏涂等，必须附着良好（用划痕法或粘力计检查）。漆

膜干透后，应用干膜测厚仪测出干膜厚度，不符合厚度的应补涂。涂装质量不合格的

应重新处理。 

8. 2. 11 构件的防腐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材表面处理后宜 4 小时内及时涂刷防腐涂料，在室内或湿度较低的晴天不应

超过 12 小时，以免再度生锈。 

2 施工图中注明不涂装的部位不得涂装，安装焊缝处应留出 30～50mm 暂不涂装。 

3 构件安装就位后，应对在运输、吊装过程中漆膜脱落部位以及安装焊缝两侧未

油漆部位补涂油漆，使之不低于相邻部位的防护等级。 

4 凡构件外包、埋入混凝土的部位可不做涂装。 

5 易淋雨或积水的构件且不易再次油漆维护的部位，应采取措施密封。 

8. 2. 1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在使用期间应对防腐涂料定期进行检查与维护。维护年

限可根据结构的使用条件、表面处理方法、涂料品种及漆膜厚度分别按本规范附录表

A.0-2 采用。 

8. 2. 13 异形钢管管混凝土柱结构的防腐涂装和维修时重新涂装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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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工与验收 

9. 1 异形钢管施工与验收 

9. 1. 1 一般规定 

1 异形钢管构件的制作，除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遵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755 的有关规定，其中冷弯成形的构件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冷弯型钢结构技术标准》GB50018 的规定。 

2 制作构件所选用材料，包括焊接材料的机械性能和化学成分应符合国家有关结

构用材的技术标准及本规范第 3 章的规定，其中冷弯型钢构件和冷弯高频焊构件的制

作应保证材料具有良好的延展性能，在辊压弯曲或折弯过程中不产生细微的裂纹。 

3 异形钢管构件宜采用冷弯型钢构件或冷弯高频焊钢构件组合焊接而成，也可采

用热轧型钢或钢板组合焊接而成。 

4 异形钢管的组合焊缝可采用常规的焊接方式：自动焊、半自动焊和手工焊，当

为热轧型钢或钢板时，其壁间焊缝应采用坡口全熔透焊缝，应尽量减少纵向焊缝数量。

对于冷弯技术成形的钢管，其纵向焊缝也可采用高频焊方式。钢管的所有焊缝应符合

与母材等强度条件。 

5 加工制作应按照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的要求编制制作工艺文件，根据制作厂的生

产条件、运输要求、吊装能力和安装技术，确定钢管的分段制作或拼焊。对于构造复

杂的构件尚应进行工艺试验评定，并锁定工艺技术措施和工艺参数方可进行批量生产。 

6 钢管混凝土材料的性能应符合本规程第 3 章的规定。 

9. 1. 2 冷弯型钢管的制作 

1 冷弯构件的制作宜采用机械辊压方式，辊压制作应保证工作环境温度符合以下

条件：材料为碳素结构钢时，环境温度不得低于－16oC；材料为低合金钢时，环境温

度不得低于－12oC。 

2 确定制作冷弯构件的卷材宽度应考虑构件辊压制作过程中因延展性带来的板

宽度增加量，用于组合的构件或板件应予留必要的焊接加工收缩余量和切割、端洗等

加工余量。 

3 冷弯构件的切割面和剪切面应无裂纹、锯齿和大于 5mm 的非设计缺角。 

4 冷弯异形钢管构件的拼接，错边允许偏差不应超过本规程表 9.1.4 的规定，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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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成形的矩形钢管的焊缝宜布置在腹板的中央处，各分段钢管的焊缝可不考虑交错布

置方式。 

5 钢管焊缝坡口形式和尺寸如设计文件未注明具体要求时，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 的规定。 

9. 1. 3 高频焊钢管的制作 

1 首次应用高频焊技术的，应进行焊接力学性能试验和工艺评定，根据工艺评定

报告确定焊接工艺，并锁定工艺技术措施和工艺参数方可进行批量生产。 

2 高频焊技术适宜用于冷弯成形的钢管，构件的纵向焊缝为钢管的封闭焊缝，纵

向焊缝不宜超过一条，应符合与母材等强度条件，焊缝宜布置在钢管腹板的中央处。 

3 相邻两节管段对接时，纵向焊缝宜对齐，当管壁厚度不小于 6mm 时，应采用

坡口对接焊缝，坡口形式和尺寸应符合《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 的规定。焊缝质

量等级加工厂制作应为一级；现场焊接不应低于二级，每个吊装单元接头不宜超过一

个，接头距梁-柱节点不宜小于 800mm。 

9. 1. 4 异形钢管构件的组合加工及验收 

1 将矩形钢管组合焊接成异形钢管柱，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构件组装应在合适的工作平台及装备胎模上进行，工作平台及胎模应测平，

并加以固定，其水平面的平整度误差不宜大于 3mm； 

b 应按施工图严格控制几何尺寸，结构的工作线与构件的重心线应交汇于节点中

心，两者误差不宜大于 3mm； 

c 下料时应考虑焊接收缩余量，组合构件的焊缝应根据施工图，采用连续焊缝，

构件的几何尺寸应依据焊缝的收缩变形预留余量； 

d 对矩形钢管端头角部进行施焊前，应先对该部位打磨，用放大镜或磁粉探伤检

查，确认无表面裂缝后方可进行焊接； 

e 构件的定位焊位置应在正式焊缝部位内，不得将钢材烧穿，定位焊采用的焊接

材料型号应与正式焊接用的型号相同； 

f 构件对接焊的错边不得大于表 9.1.4 的规定;  

g 构件的全熔透对接焊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宜的焊接措施（如预留空隙、垫衬

板单面焊、双面焊等），以保证焊透。焊缝同一部位的返修次数不宜超过两次;  

h 应采取可靠的焊接工艺，尽可能采用对称焊接顺序，减少焊接应力和焊接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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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对接焊缝的余高应不大于 3.0mm，超高部分可打磨修整。 

2 焊缝外形应均匀规整、过渡平缓，不得有裂纹、断弧、烧穿和弧坑等缺陷，对

接焊缝的超声波检测应按《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 的规定进行，超声波检测应在

焊接完成 24 小时之后进行。 

3 冷矫正的工作环境温度，对碳素结构钢材不得低于－16°，对底合金钢材不得低

于－12°。热矫正加热温度应控制在 600oC～900oC，低合金钢热矫正后应自然冷却。

矫正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面或损伤。 

4 异形钢管柱制作完成后，其质量的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

验收规范》GB50205 及表 9.1.4 的规定。 

5 异形钢管柱制作完成后，应仔细清除管内杂物，并将管口包封，防止异物落入

管内。 

表 9.1.4 异形钢管构件的容许偏差（mm) 

项 目 符 号 容 许 偏 差 

截面高度或宽度 h、B、b ±3.0 

板面不平度 δ b/100, B/100 

截面相交角度 θ ±3o 

钢管扭曲 θ 3° 

端面对轴线的垂直度  B/500,h/500,且不大于 3.0 

板的对接错边 Δ 2.0,且不大于 0.1t 

构件连接螺栓孔间距 a1,a2 ±1.5 

两端螺栓群中心距离 s1,s2 ±3.0 

构件长度 l 
≤9m 时±3.0 

>9m 时±4.0 

构件弯曲度 c ≤l/1000 

板厚度 t 按所用钢带的相应标准规定 

注：（1）各符号定义见图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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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4 构件偏差图 

  

9. 1. 5 异形钢管柱的安装及验收 

1 异形钢管柱吊装时，应根据构件的形状特点确定吊点位置，保证起吊的稳定性，

必要时，应采取临时加固措施。 

2 吊装定位后，应立即进行校正，并利用结构支撑或设置临时支撑以保证柱子的

稳定性。 

3 异形钢管柱安装的容许偏差应符合表 9.1.5 的规定。 

表 9.1.5 异形钢管柱安装的容许偏差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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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 混凝土施工与验收 

9.2.1 管内混凝土的浇筑方法 

1 应根据建筑结构的类型和施工组织设计选择合适的混凝土浇筑方法。 

2 有以下浇筑方法可供选择： 

a 泵送顶升浇筑法，在钢管柱下部适当位置开孔，安装一个带有防回流装置

的进料支管，直接与泵车的输送管相连，将混凝土连续地之下而上灌入钢管，无需振

捣。此浇筑法适用于较大型的钢管柱，对钢管柱壁有较大的膨胀力，钢管柱的纵向焊

缝抗拉强度不得低于母材强度。 

b 导管浇筑法，在钢管柱内插入上端装有混凝土料斗的钢导管，自下而上边

浇边退完成混凝土浇筑，导管下口离浇筑底部不宜小于 300mm，导管与柱壁每边留有

不小于 100mm 的间隙，导管与柱内水平隔板浇筑孔的侧隙不宜小于 50mm ，以方便

插入振捣棒。当管柱最小边长小于 400mm 时，宜采用外壁附着式振捣器进行振捣。 

c 手工逐段浇筑法，混凝土自钢管上口灌入，用振捣器捣实。当管柱最小边

长大于 350mm 时，可采用内部振捣器振捣，每次振捣时间不宜少于 30s，一次浇灌高

度不宜大于 1.5m。当管柱最小边长小于 350mm 时，可采用附在钢管外部的振捣器振

捣，外部振捣器的位置应跟随混凝土的浇筑位置移动。 

9.2.2 混凝土的配置 

1 应根据结构部位、形状、配筋等确定合适的浇筑方案，宜采用自密实混凝土，

其粗骨料最大颗粒直径不宜大于 20mm；也可采用高流态混凝土，其粗骨料最大颗粒

直径不宜大于 25mm。 

2 自密实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施工、质量检验和验收应符合《自密实混凝土应

用技术规程》JGJ/T240 的规定。对于泵送顶升浇筑法，混凝土配合尚应满足可泵性要

求。 

3 混凝土浇筑时的塌落度不应小于 30mm，采用泵送混凝土浇筑时的塌落度不宜

小于 80mm。 

9.2.3 混凝土性能的选择 

1 当钢管柱材料为 Q235 时，混凝土强度等级可选 C30 或 C40； 

2 当钢管柱材料为 Q345 时，混凝土强度等级可选 C40、C50 或 C60； 

3 当钢管柱材料屈服强度超过 Q345 时，混凝土强度等级可选 C50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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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管壁上留有不小于 20mm 的排气孔 

9. 2. 4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的安装施工，除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遵守现行国

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755 和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 的有关规定。 

9. 2. 5 钢管构件在制作完成后应清除管内杂物，并采取措施保持管内清洁，在运输、

吊装时，应将管口包封，防止异物和雨水进入管内。当采用预制钢管混凝土构件时，

应待管内混凝土强度达到 50%后，方可进行吊运。 

9. 2. 6 异形钢管构件安装前，应对构件的质量进行检查。构件的变形、缺陷超出允许

偏差时，应进行必要的处理。 

9. 2. 7 异形钢管结构施工中应及时安装支撑，保证结构的空间稳定性，必要时应加设

揽风绳充分固定。 

9. 2. 8 浇筑混凝土时在钢管上的进料孔宜开圆孔，其直径宜小于管边长度的二分之一，

孔边与节点焊缝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300mm。混凝土初凝后应将进料孔焊接封固。 

9. 2. 9 异形钢管内混凝土的浇筑宜采用导管浇筑法，也可采用泵送顶升或手工逐段浇

筑法。当异形钢管各空腔相分隔不连通时时，各空腔宜同步浇筑。宜选用无收缩混凝

土浇筑，混凝土浇筑前，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和必要的浇筑工艺试

验以确定浇筑工艺和各项技术措施。 

9. 2. 10 除泵送顶升法浇筑外，钢管混凝土浇筑时宜采用插入式振捣棒，当构件截面尺

寸过小不便采用插入式振捣棒时，宜采用外壁附着式振捣器进行振捣。 

9. 2. 1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内混凝土的浇筑质量，宜采用敲击钢管法来检查其密实

度；对于重要构件或部位，宜采用超声波进行检测。对于混凝土不密实部位，应采用

局部钻孔压浆法进行补强，灌浆完成后将钻孔补焊封固。 

9. 2. 1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施工完成后，其质量验收应符合《钢结构工程施工验收

规范》GB50205 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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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A. 1 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稳定承载力计算 

A. 1. 1  L 形、T 形截面几何尺寸及主轴命名规则可按图 A.1.1 规定。 

ey

ex

ey

ex

O

θ

θ

 

图 A.1.1 L 形、T 形截面几何尺寸及主轴和工程轴 

截面的形心 o 的位置 ( , )c cx y 可按下式计算： 

si si ci ci

c

si ci

n A x A x
x

n A A






 
 

                             (A.1.1-1) 

si si ci ci

c

si ci

n A y A y
y

n A A






 
 

                             (A.1.1-2) 

式中，n—钢和混凝土的弹性模量之比， s cn E E ； 

,si ciA A —分别为任一块钢单元、混凝土单元的面积。 

A. 1. 2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承载力计算公式中的相关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1 系数 a 、b 可按下式确定： 

                   
2

1 2 3c ca k k k                            (A.1.2-1) 

                  
2

1 2 3c cb m m m                           (A.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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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参数 1k
~ 3k

， 1m
~ 3m 可按表 A.1.1 确定。 

表 A.1.1  T 形、L 形截面参数 1k ~ 3k ，
1m ~

3m 取值 

参数 1k
 2k

 3k
 1m

 2m
 3m

 

取值 -0.1269 0.0962 0.9336 0.4761 0.2020 0.2422 

2  T 形截面柱绕 y 轴失稳时， 0( )g  应按下式计算: 

当 1p  时， 0( ) 1g    

当 1p  时， 0( )g  按下式计算：  

当
00 0.6  时， 1

0 0

( ) 1
( ) 1

0.6

g p
g  


                (A.1.2-3) 

当
00.6 1.108  时， 2 1

0 1 0

( ) ( )
( ) ( ) ( 0.6)

1.108 0.6

g p g p
g g p 


  


    (A.1.2-4) 

1( ) 0.287( 0.667) 0.942 1g p p             (A.1.2-5) 

2( ) 2.037( 0.667) 0.642 1g p p             (A.1.2-6) 

式中， p —截面长（H）与宽（B）的比值。 

3   L 形截面柱绕 y 轴失稳时， 0( )g  应按下式计算: 

当0 0.6n  时， 1
0 0

( ) 1
( ) 1

0.6

g q
g  


            （A1.2-7） 

当0.6 0.831n  时， 2 1
0 1 0

( ) ( )
( ) ( ) ( 0.6)

0.831 0.6

g q g q
g g q 


  


 （A.1.2-8） 

1( ) 0.493( 0.333) 0.898 1g q q   
                 

  (A.1.2-9) 

2( ) 1.448( 0.333) 0.646 1g q q                       (A.1.2-10) 

式中，q—截面肢宽高比， 1q b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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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异形钢管混凝土压弯构件承载力计算 

A. 2.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正截面强度计算应符合以下基本假定： 

1 构件变形后符合平截面假定，即 T 形钢管混凝土柱截面上任一点的应变大小

与该点到中性轴的距离成正比； 

2 当荷载达到构件极限承载力时，钢管受拉区及受压区应力均达到其设计强度

f ； 

3 当荷载达到构件极限承载力时，受拉区混凝土退出工作，受压区混凝土应力

达到抗压设计混凝土强度 cf 。 

x

y

OO

P

t
c

εt

f

f

fc

xx
H

x
t

H

εB

H

h
f

h
w

b1 bw b2

 

(a)荷载用点                (b)应变分布            (c) 钢应力分布  (d)混凝土应力分布 

图 A.2.1 荷载作用位置及应力应变分布假定 

A. 2. 2 对 L 形、T 形钢管混凝土压弯构件，其轴力与弯矩的截面强度及构件稳定承

载力的相关方程均可按两段折(曲)线方程简化表示 (图 A.2.2)。 

M

N

A

B

C ,C
O M/Mu

N/ φN

A,A(0,1)

B(ζ  ,η )

C ,C (1,0)
O

1 1

B
B(ζ  ,η )1 1

A

u

 

(a) N-M 曲线           (b) N/φNu-M/Mu 

图 A.2.2 简化的 N-M 相关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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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采用纤维模型法计算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承载力 

A. 3.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在不同受力状态的承载力计算除了可按第 6 章的相关条

文进行计算外，也可根据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的不同截面构造措施，考虑钢管对混凝

土的约束效应，采用纤维模型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A. 3.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采用纤维模型方法计算承载力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同截面构造措施下，应采用合理的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核心混凝土的约束

本构模型： 

 c c cf                             (A.3.2-1) 

2 应采用合理的钢材的应力—应变本构模型： 

 s s sf                             (A.3.2-2) 

A. 3. 3 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采用纤维模型方法计算时，应符合下列基本假定： 

1 构件在受力变形过程中其横截面始终保持为平截面，可只考虑跨中截面的内

外力平稳关系，并把其当作一个零长度单元； 

2 构件在主轴的两个方向上其挠曲变形呈正弦半波状； 

3 可不考虑构件截面扭转的影响。 

4 可不考虑钢和混凝土之间相对滑移； 

5 可忽略剪力对构件变形的影响。 

A. 3. 4 构件截面离散划分成若干单元后，混凝土单元 j 和钢单元 j 形心处的应变值

cj 和 sj 与构件截面形心处的应变 0 及两个方向的曲率 x y 、 的关系可按下式计算： 

               0c j y c j x c jx y                              (A.3.4-1) 

               0s j y s j x s jx y                              (A.3.4-2) 

混凝土和钢材第 i 单元的应力可按下式计算： 

 cj c cjf                              (A.3.4-3) 

 sj s sjf                              (A.3.4-4) 

构件在两个主轴平面内弯矩 inxM 、 inyM 和内力
inN 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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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k m

inx cj cj cj sj sj sj

j j

M A y A y 
 

                  (A.3.4-5) 

1 1

k m

iny cj cj cj sj sj sj

j j

M A x A x 
 

                  (A.3.4-6) 

  
1 1

k m

in cj cj sj sj

j j

N A A 
 

                       (A.3.4-7) 

在外荷载作用下构件应满足内外力平衡条件：  

inx x y

iny y x

in

M M Nu

M M Nu

N N

 


 
 

                           (A.3.4-8) 

构件的极限承载力 x yN M M、 、 随着变形的增加可以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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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侵蚀作用分类和防腐涂料底、面漆配套及维护年限 

B.0.1 环境条件对冷弯薄壁型钢结构的侵蚀作用分类可按表 B.0.1 采用。 

表 B.0.1 环境条件对冷弯薄壁型钢结构的侵蚀作用分类 

序

号 

地区 

相对湿度 对结构的侵蚀作用分类 

（%） 采暖房屋室内 非采暖房屋室内 露天 

1 农村、一般

城市的商业

区及住宅区 

干燥，＜60 无侵蚀性 无侵蚀性 弱侵蚀性 

2 普通，60～75 无侵蚀性 弱侵蚀性 中等侵蚀性 

3 潮湿，＞75 弱侵蚀性 弱侵蚀性 中等侵蚀性 

4 

工业区、沿

海地区 

干燥，＜60 弱侵蚀性 中等侵蚀性 中等侵蚀性 

5 普通，60～75 弱侵蚀性 中等侵蚀性 中等侵蚀性 

6 潮湿，＞75 中等侵蚀性 中等侵蚀性 中等侵蚀性 

注：                                                                                                                    

（1）表中的相对湿度系指当地的年平均相对湿度，对于恒温恒湿或有相对湿度指标的建筑物，

则按室内相对湿度采用；                                                                     

（2）一般城市的商业区及住宅区泛指无侵蚀性介质的地区，工业区是包括受侵蚀介质影响及

散发轻微侵蚀性介质的地区。 

B.0.2 常用防腐涂料底、面漆配套及维护年限可按表 B.0.2采用。 

表B.0.2 常用防腐涂料底、面漆配套及维护年限

侵蚀作用类别 表面处理 涂料类别
底漆

面漆品种
面漆 维护年

道数 厚度（μm) 道数 厚度（μm) 限(年）

室内

无侵蚀性

喷砂（丸）
除锈，酸洗
除锈，手工
或半机械化
除锈

2 60 2 60 15～20

弱侵蚀性

第

2 60

C04-2各色醇酸磁漆

2 60 10～15一 C04-45灰醇酸磁漆

类 C04-5灰云铁醇酸磁漆

室外 弱侵蚀性 2 60 2 60 8～10

室内
中等侵蚀性

酸洗磷化处
理，喷砂
（丸）除锈

2 60

灰醇酸改性过氯乙烯磁漆

2 60 10～15
第 醇酸改性氯化橡胶磁漆

二 醇酸改性氯醋磁漆

类 聚氨酯改性氯醋磁漆

室外 2 60 氯磺化聚乙烯防腐面漆 2 60 5～7

注：表中所列第一类或第二类中任何一种底漆（氯磺化聚乙烯防腐底漆除外）可和同一类别中的任一种面漆配套使用。

 

 



 

 59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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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 0. 1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是指采用闭合异形钢管内浇筑混凝土，并由异形钢管和

管内混凝土共同承担荷载的异形柱的结构，但不包括由矩形钢管混凝土柱组成的格构

式异形柱。采用异形钢管混凝土柱主要是为了解决传统钢管柱使用中房间出现凸柱的

问题，同时充分利用了钢结构和混领土结构的优点，更适合装配化建造。 

1. 0. 2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结构中不同的结构体系适宜

于不同的高度的建筑。为方便工程实际应用，标准包含了施工和验收部分。 

1. 0. 3 为了使本规程和我国其它规范及规程相对应，本规程所采用的符号、计量单位

及技术术语等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 和《建

筑结构设计术语和符号标准》GB/T50083 而定的。 

1. 0. 4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许多参数（如荷载、材料等）引用了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

规定。因此，除本规程有明确规定外，在设计时还必须严格遵守其他有关的现行国家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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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 1  钢  材 

3. 1. 1  本规程对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的钢管规定采用 Q235、Q345、Q390 和 Q420

四种牌号的钢材，这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的规定和我国

多年来钢管混凝土结构实践经验提出的。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

规范》GB50018 的规定，厚壁的冷弯型钢构件主要采用 Q235、Q345 和 Q390 三种牌

号钢材。因此，冷弯成型的异形钢管目前主要采用上述三种钢材。但条文还规定“当有

可靠依据时，可采用其它牌号的钢材”，所谓“可靠依据”是指所取用的钢材力学性能和

化学成分应符合我国有关结构用钢的标准要求。 

3. 1. 2  结构用钢除了应具有合格的力学性能指标外，还应对一些化学成分含量加以限

制，以确保构件的可焊性等加工和维护要求。因此，各类牌号的 A 级钢一般不应用于

直接承受动力作用、要求保证冲击韧性性能的结构，也不能用于有抗震设防的结构，

设计者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荷载特征、应力状态、钢材厚度、连接及加工方法和环

境温度等不同情况，合理地选用钢材的牌号和级别。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700 和《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1591

的规定，每一牌号的钢材依据其质量又分为不同等级，如 Q235 分为 A、B、C、D 四

个等级，Q345、Q390 和 Q420 钢分为 A、B、C、D、E 五个等级。各类牌号的 A 级

钢不提供任一温度量级的冲击韧性试验，且只有当用户提出要求时才进行冷弯试验，

Q235A 级钢还不保证焊接要求的含碳量。Q235B、C、D 级和 Q345、Q390 、Q420

的 B、C、D、E 级钢之间除所含化学成分限量不同外，各级钢材分别保证+200C、00C、

-200C 和-400C 时应具有的冲击韧性要求。如在-400C 以下要求保证冲击韧性的钢材，

则应选取相应钢材牌号的 E 级钢。 

    用于主要承重结构的钢管材料应具有抗拉强度、伸长率、屈服强度、和硫、磷、

碳含量的合格保证，对于一些重要的结构和承载动力作用的结构还应有冷弯试验合格

和冲击韧性的要求。因此，各类牌号的 A 级钢一般不宜用于直接承受动力作用的结构，

Q235A 级钢还不能用于焊接结构。 

条文中未给出异形钢管混凝土结构钢材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的比值，但一般强屈

比不应小于 1.2。用于抗震结构的钢材的伸长率应大于 20%，以保证构件具有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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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变形能力。 

3. 1. 3 对于先将钢板冷弯成一定形状后焊接而成的异形钢管，或通过矩形钢管和 C 形

钢焊接形成的异形钢管，焊缝强度宜与母材等强；对于高层、超高层钢管混凝土结构，

采用四块厚钢板焊接成型的矩形钢管，可采用 V 型坡口部分熔透焊缝，其有效熔深不

宜小于板厚的 1/3，且保证浇注混凝土时焊缝不开裂。柱在主梁上下各 600mm 范围内

应与母材等强，即应采用全熔透焊缝。 

3. 2  连接材料 

3. 2. 1  当焊接两种不同强度等级的钢材时，宜选用与主体金属强度较低一种钢材相匹

配的焊条或焊丝。这是因为若焊缝金属强度比主体金属强度过高，焊缝接头质量难以

保证，容易产生裂缝。采用强度较低的焊缝材料，既可得到与主体金属等强的焊缝接

头，还可提高焊缝的塑性和韧性。 

3. 2. 2  异形钢管混凝土结构采用的栓钉用材和规格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圆柱头焊

钉》GB/T10433 的规定。用于栓钉的钢材屈服强度不应小于 235N/mm2，抗拉强度不

低于 400 N/mm2。栓钉的实际力学性能应依据栓钉制造厂生产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规

格确定的设计指标取用。栓钉的直径宜选用 19~22mm，其长度不应小于 4 倍钉径。 

3. 3  混凝土材料 

3. 3. 1  根据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工程实践经验，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30 级。

按照常用的钢管和混凝土面积比值范围，采用Q235钢管配置C30~C40级混凝土，Q345

钢管配置 C40 或 C50 级及以上混凝土，Q390、Q420 钢管配置 C50 级及以上的混凝土

较为匹配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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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设计规定 

4. 1  一般规定 

4. 1. 3  采用异形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处于地震区时，均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规定进行地震作用下的承载能力验算。本条还提出

可参考其它有关规范是指：凡结构体系的主要抗侧力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时，尚可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的规定；主要抗侧力结构为

钢结构时，尚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 的规定。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RE 是根据可靠度指标概率统计理论确定的，一般在 0.7~1.0

之间，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没有给出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的

RE 值，本条表 4.1.5 给出的钢管混凝土结构承载能力抗震调整系数 RE 是基本参照钢

结构的系数制定的。 

4. 1. 4  本条文中，施工阶段验算时的混凝土的湿重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50009 中未作规定，设计者可根据经验参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给

出的素混凝土重为 22~24kN /m3 的值取用。施工阶段若设施工支撑，一般不做验算。 

4. 2  设计指标 

4. 2. 1~4. 2. 2  同一种牌号钢材的强度设计值，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7 和《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标准》GB50018 在有些指标的规定上略有不同。

因此，本规程规定，凡是由热轧成型或由热轧型钢组成的异形钢管按 GB50017 规范取

用；由冷弯成型或由冷弯型钢组成的异形钢管按 GB50018 规范的规定取用。 

钢板经过冷弯成型加工后，钢板弯角部分的强度将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其塑性

性能略有降低，这种现象称之为冷弯效应。因此，冷弯成型的异形钢管弯角部分的钢

材强度将高于钢管平板部分，弯角部分冷弯提高后的强度值以及异形钢管考虑冷弯效

应后整个截面加权平均强度设计值的计算公式，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

结构技术标准》GB50018 附录 C 规定计算取用。根据国内外设计实践表明，异形钢管

按考虑冷弯效应后的强度设计值设计，比不考虑冷弯效应的设计可节省钢材约

10~15%。GB50018 规范第 4.2.2 条规定，考虑冷弯效应的构件截面必须全截面有效。

要确保全截面有效，应限制截面板件的宽厚比，本规程 4.4.3 条给出了全截面有效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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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比限值。 

4. 3  结构变形 

4. 3. 1  对钢管混凝土结构中的受弯构件的变形，可根据不同类型的构件分别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和《高

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 等的有关规定进行验算。 

4. 3. 2~4. 3. 3  本规程对多高层异形钢管混凝土框架结构或主要抗侧力结构为钢结构

的多高层异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房屋，在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的层间相对位移与层高比

值限值的规定，主要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的规定，并考虑

了异形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抗震性能。本规程对层间相对位移与层高比值的规定取为：

在风荷载作用下不宜大于 1/400，在多遇地震作用下不宜大于 1/300，在罕遇地震作用

下不宜大于 1/50。 

4. 4  构造的一般规定 

4. 4. 1  为了方便向钢管内浇筑混凝土，本规程规定异形钢管的截面最小边尺寸不应小

于 100mm。规程还规定钢管壁厚不宜小于 6mm，这是为了避免钢管在浇筑混凝土时

出现局部外鼓现象。如果浇筑混凝土工艺能确保管内混凝土施工质量和不发生钢管管

壁外鼓现象，上列限值尚可适当放宽。截面高宽比（hc/bw），即肢长与肢宽比值大于 4

的异形钢管混凝土柱，其整体稳定承载力与本规程相关公式的计算误差较大，不适用。

此外，当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截面最大边长大于等于 800mm 时，为防止钢管内混凝

土收缩过大、浇注混凝土时管壁外鼓等因素，宜在柱内壁上焊接栓钉、纵向加劲板等

构造措施。由于目前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本规程中难以提出栓钉、加劲板等构造措施

的具体尺寸和设置要求，设计时可借鉴已有的工程经验处理。 

4. 4. 3  异形钢管混凝土钢管板件的宽厚比不宜过大，因为板件的局部屈曲承载力是与

板件宽厚比平方成反比，若板件宽厚比过大，则板件在远低于钢材强度设计值之前发

生局部屈曲。虽然由于异形钢管板组相互制约和板件的薄膜效应，板件出现局部屈曲

并不意味板件承载能力的耗尽，还可利用板件的屈曲后强度，但若要利用板件的屈曲

后强度，通常板件只能取其部分有效截面作为计算截面。 

    本规程第 6 章的所有构件计算和规定，都是在异形钢管全截面有效的前提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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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的钢管截面板件的宽厚比必须给予限制，以确保构件

在丧失整体承载能力之前，钢管不出现局部屈曲，全截面有效。本规程表 4.4.3 给出了

异形钢管板件在各种受力状态下的宽厚比的限值。该宽厚比限值是参照《矩形钢管混

凝土结构技术规程》CESC159 的取值，若设计的构件符合表 4.4.3 的规定，异形钢管

混凝土柱的钢管板件即认为可保证全截面有效。 

表 4.4.3 给出的板件宽厚比限值是根据 Winter 有效宽度 be 计算公式确定的。令

Winter 公式中 bb e 即全截面有效可得到板件宽厚比限值（ tb ）lim 的通式为： 

y

lim

235
1.19)(

f
ktb                （C4.4.3-1） 

式中，k 为空钢管板件稳定系数，如：四边简支板，均匀受压 0.4k ，纯弯曲 9.23k ，

非均匀受压板件稳定系数 k 与应力梯度 12   有关（ 1 ， 2 分别为板件最外边缘

的最大和最小应力，并取压力为正、拉力为负），GB50018 设计规范给出了非均匀受

压板件稳定系数 k 的计算公式为： 

当 01  时 235.415.88.7  k     （C4.4.3-2） 

10     278.929.68.7  k     （C4.4.3-3） 

将上述各种受力状态板件的稳定系数 k 代入式（C4.4.3-1）中，即可得到空钢管板

件全截面有效的限值。 

    异形钢管内充实混凝土后，对钢管板件的局部屈曲稳定性能有很大的提高，这也

是钢管混凝土构件的有利性能之一。据日本学者作的大批矩形钢管混凝土构件的试验

证实，矩形钢管填充混凝土后，钢管板件局部屈曲稳定性能比空钢管大 1.5 倍。本规

程表 4.4.3 中给出的限值是按空钢管求出的结果乘以 1.5 倍得出的，经与有限条法理论

分析结果对比，此规定是可靠的，并略偏安全。 

    需要说明的是：用 Winter 有效宽度计算公式仅是计算矩形钢管板件平直段部分，

矩形管弯角曲线部分高度（ tr 5~2 ）总是为有效的截面，因此，对异形钢管混凝土

的钢管，本规程表 4.4.3 给出的限值中也加上了弯角所包含的高度。此外，为方便计算，

表 4.4.3 给出的非均匀受压板件限值表达式，是将 k 值取为二次近似逼近式给出的，

其误差约为 2%左右，且偏于安全。 

还应指出的是：在施工阶段，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不应计入管内混凝土对管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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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稳定性的增强效应，对此，在表 4.4.3 的注 3 中作了说明，但公式中材料强度换算系

数 yf/235 中的 yf ，应取截面板件在施工荷载作用下的实际应力 0 ，对压弯板件

0 取板件最外边缘的最大应力 1 。若按施工阶段验算得到的空钢管的宽厚比小于钢管

混凝土（表 4.4.3 中规定）的限值时，宜采取措施，调整施工工艺，减小施工荷载，尽

可能取用异形钢管混凝土的宽厚比限值（表 4.4.3），以确保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截面

设计的经济合理性，否则钢管宽厚比应满足施工阶段空钢管不发生局部屈曲的要求。 

4. 4. 4  经大量参数分析 L 形钢管混凝土柱的计算长细比超过 100，T 形钢管混凝土柱

绕对称轴的计算长细比不超过 80 时，其整体稳定系数与长细比的关系曲线及 N-M 相

关曲线出现反转现象，不符合本规程相关公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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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体系和结构分析 

5. 1 结构体系 

5. 1. 1~5. 1. 2 结构中仅局部采用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的，不应视为异形钢管混凝土柱

结构，应按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管混凝土的相关规范进行设计，其中异形钢

管混凝土构件的设计可按照本规程的规定进行。 

5. 1. 3 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及抗倒塌能力主要取决于柱的性能，异形钢管混凝土具有

良好的延性，框架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可不低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适用高度，参照《高

层建筑混凝土构技术规程》JGJ 99 中关于框架结构最大适用高度的规定。框架-支撑结

构的最大适用高度参照《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确定。框架剪力墙的

最大适用高度参照《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GB50936；对异形钢管混凝土框架与

混凝土抗侧力结构组成的混合结构的适用刚度不低于型钢混凝土框架与混凝土抗侧力

结构组成的混合结构的适用高度，因此参照现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规定的混合结构高层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确定。 

5.1.4 高宽比是结构刚度、整体稳定，承载力和经济合理性的宏观控制，对异形钢管混

凝土结构，这一限制是必要的。高宽比的限制参照《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GB 

50936 确定。 

5. 1. 5 异形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平、立面布置原则及规则性要求与其他类型的结构类似，

并无特殊规定，按照本条所列国家现行标准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异形钢管混凝土与其

他构件组成的结构体系, 与其它类型的结构一样, 应符合结构抗震设计的一般要求, 

即在平面上结构布置宜整齐规则, 力求满足对平面布置规则性的要求；在竖向，结构

的质量和刚度宜分布均匀，力求满足对竖向规则性的要求，以减小地震对建筑物的不

利影响。 

5. 1. 6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用于多、高层建筑时，可采用不同形式的梁构件。钢梁具有

与钢管混凝土柱连接方便、重量轻等优点，钢-混凝土组合梁与组合柱普遍同时使用，

这两种形式的梁宜优先考虑。大跨梁可考虑采用钢桁架或组合桁架。混凝土梁造价虽

然低于钢梁，但梁钢筋穿柱及其连接固定，在构造上带来很多困难，且施工较复杂，

还可能因钢筋密集影响混凝土浇筑质量，宜逐步减少应用，梁跨度较大时更不宜采用。

钢管混凝土柱组成框架时，根据抗力水平和刚度要求，可配置支撑、剪力墙等抗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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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楼板一般宜采用压型钢板组合楼板，在保证楼盖结构整体性和施工方便等方面

具有明显优点。视条件也可采用预制板、带现浇层的叠合板或现浇混凝土板。 

5. 1. 8 支撑可采用钢管、角钢或 H 型钢制成，支撑与钢管混凝土的连接常采用节点板

连接。支撑与框架的连接，可采用铰接或刚接。多、高层建筑设支撑、剪力墙后仍不

满足层间位移要求时，可设置结构加强层。但加强层上下端内力出现突变，强震区不

宜采用。 

5. 1. 9 带翼缘墙或端柱的剪力墙, 有较好的侧向刚度。暗柱的平面外刚度有时 难以保

证, 通常宜采用带翼墙或端柱的剪力墙，有根据时也可采用暗柱作边缘构件。剪力墙

与其边缘构件之间应具有可靠连接。 

5.2 结构分析 

5.2.1 本条是进行结构计算需要符合的相关规定。进行结构内力计算以及承载力和变形

验算时，其计算原则、计算假定、计算模型和计算方法等，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 与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

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以及现行协会标准《高层建筑钢－混凝土混合结构设

计规程》CECS 230 的有关规定。 

高层建筑结构整体计算分析时，只考虑了主要结构构件（梁、柱、剪力墙合筒体

等）的刚度，没有考虑非承重结构构件的刚度，因而计算的自振周期较实际的偏长，

按这一周期计算的地震力偏小。为此，本条规定应考虑非承重构件的刚度影响，对计

算的自振周期予以折减。 

5.2.2 本条关于钢管混凝土结构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换算刚度计算的规定,是综合参

考了现行国家标准《高强度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CECS 104 和《钢管混凝土结构设计

与施工规程》CECS28 的规定，并考虑抗震设计的特点确定的。 

5.2.3 异形形钢管混凝土柱在弹性阶段的刚度，应按本规程第 5.2.2 条的规定确定。组

合结构的阻尼比, 日本用 0.03, 也有用 0.04 的, 本规程取 0.035, 与 GB50011 规定的 12

层以下钢结构多层钢结构阻尼比取值相同。   

由于混凝土抗拉强度较低，组合结构的承载力计算不计入混凝土的抗拉强度。结

构分析时，内力与 构件刚度有关，混凝土受拉区对构件刚度是有贡献的，故刚度计算

应计入受拉区混凝土，按等截面构件计算。 

考虑弯矩调幅时，连续梁按等截面梁计算，将混凝土设计截面按弹性模量折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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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钢截面。按变截面梁计算时，不考虑弯矩调幅。 

在施工阶段验算时，异形钢管的局部稳定性应按《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验

算。由于此时的应力一般都较小，因此规范中宽厚比计算公式中的应该用代替。为抗

力分项系数，为验算板件中的最大压应力。 

5. 2. 4 这一规定体现了二道设防的原则, 是抗震设计的重要要求。抗震分析时，可通过

框架部分的楼层剪力调整系数来实现，也可采用删去抗侧力构件，对框架部分单独进

行计算，检验是否可满足规定的承载要求。此时将 0.25 倍地震底部剪力施于框架上, 并

按地震作用在楼层间的分配比例进行分配。 

5. 2. 6 抗震设计中采用整体分析时，则框架角柱的组合弯矩设计值、剪力设计值不必

考虑增大系数。 

 

 

 

 

 

 

6 异形钢钢管混凝土柱设计 

6. 1 一般规定 

6. 1. 1 本规程构件承载力计算公式均基于在闭合 L 形、T 形钢管内浇筑混凝土而形成

的钢管混凝土柱试验和有限元分析结果提出，不适用于由矩形钢管混凝土柱组成的格

构式异形柱。对非等肢的异形钢钢管混凝土柱，构件、特别是压弯构件的承载力计算

甚为复杂，可采用基于纤维模型的有限元方法分析其承载力。本规程附录 A.3 给出了

相应的分析原则。 

6. 1. 2 异形钢管加工方式的不同，残余应力分布模式不同，较为复杂，这方面的研究

沿为缺乏；同时与钢管混凝土柱类似，残余应力对异形钢管混凝土柱承载力的影响小

于残余应力对钢柱承载力的影响，本规程在分析柱子承载力时只考虑了构件的几何初

始缺陷，而未计及残余应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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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轴心受力构件的计算 

6. 2. 1 参考矩形钢管混凝土柱，规根据钢管和混凝土共同工作的机制，参照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 的相关规定，得到轴心受压构件的强

度承载力设计值的计算公式为： 

)( ccsp AffAN 
                          (1) 

式中， 是与钢管对混凝土的约束效应和混凝土徐变对承载力影响等因素有关的系数。

前者对混凝土的强度有所提高，后者则相反。考虑到 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对异形

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强度承载力的提高有限，对于管壁较薄的构件更是如此，

为了方便使用，本规程取 =1（这一方法对矩形钢管混凝土柱也广为美国（AISC）、

日本、英国等国家规范所采用），即得到本规程的公式(6.2.1-1)。 

表 1 统计的异形钢管混凝土试验构件的截面构造形式多种多样：有普通构造、带

肋加劲、带拉杆加劲、多管焊接组合、多室构造等。截面的不同构造形式，对混凝土

约束大小不一样，从而导致异形钢管混凝土计算公式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比值的离散

度较大，尤其是单向压弯构件和双向压弯构件在不考虑约束效应情况下，试验轴力与

公式计算的截面强度比值较高，从而导致在压弯情况下的受弯承载力公式计算值相对

试验值较小，以致二者比值的平均值较小。若能明确知道不同构造异形钢管混凝土的

约束效应，其在轴压、纯弯、压弯受力下的截面强度的计算公式可考虑不同构造异形

钢管混凝土的约束效应。 

表 1 公式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对比 

序号 计算公式 试件数量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方差 

1 轴压强度公式 65 0.898 0.672 1.101 0.087 

2 轴压稳定公式 21 0.860 0.699 1.009 0.106 

3 单向压弯承载力 29 0.652 0.242 1.459 0.291 

4 双向压弯承载力 22 0.588 0.030 0.957 0.253 

6. 2. 2~6. 2. 3 根据试验资料，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受力比较接近于

钢构件，因此采用与钢结构类似的计算公式(6.2.2)。理论分析表明影响 T 形、L 形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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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混凝土柱轴压稳定承载力的主要因素是长细比，同时混凝土工作承担系数和荷载作

用初始偏心方向对其有一定影响，由于初始偏心方向在正负 Y 轴上时的稳定承载力系

数差别不大，为了工程应用简便，将此两个方向合并考虑，当荷载初始偏心方向在

X 轴时，即初始偏心作用在弱轴上，对于单轴对称截面钢管混凝土构件，构件的两端

均为铰接时，构件会产生双向弯曲，此时的的稳定承载力比绕强轴 Y 轴单向弯曲的稳

定承载力有一定程度降低，降低程度与长细比，截面肢高宽比等因素有关，所以此时

稳定系数需按(6.2.2-5)修正。不同参数截面Ｔ形钢管混凝土柱子曲线与钢结构规范柱子

曲线（a、b、c、d 类）的比较表明： 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柱的轴压稳定承载力系数

曲线并不是固定在某一类曲线的附近，而是在一个较宽的带宽范围内变化。因此参考

钢结构规范中稳定系数的计算公式，对 324 条理论分析曲线进行了非线性拟和，得到

了 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轴压构件稳定系数的计算公式。公式中构件的长细比则按

考虑钢管和管内混凝土共同工作后的公式计算。 

由于目前有关 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中长柱的轴压承载力的试验很少，不能对理

论结果进行有效分析比较，有待今后在这方面做工作。 

当量回转半径的计算公式(6.2.3-3)的推导过程如下： 

T 形钢管混凝土柱的欧拉力 

2 2 2

s s c c s s
s c c u2 2 2

0

( )
( )

E I E I E E
N A f A f N

l f f

  

 


                     (2) 

即公式(6.2.3-1)。式中， 0l

r
  ， s c c s

s c c

I I E E
r

A A f f





，即公式(6.2.3-2)和公式(6.2.3-3)。 

6. 2. 4 由于混凝土的抗拉强度相对于钢材很小，在计算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拉构件

时，可不计入混凝土的作用，只考虑异形钢管抵抗所有拉力，由极限状态即可得到本

规程异形钢管混凝土的抗拉承载力计算公式(6.2.4)。 

 

6. 3 压弯构件的计算 

6. 3. 1~6. 3. 2 由极限理论推导和数值理论分析表明：对 L 形、T 形钢管混凝土柱截面

沿着不同的方向加载，其压弯构件截面强度 N-M 相关曲线的外凸趋势不一致，拐点的

坐标高低不同，因此单向压弯的截面强度相关方程应按三个方向考虑，详见附录 A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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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条文说明。 

6. 3. 3 弯矩作用在一个主平面内的 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压弯构件的稳定性分析，是

在 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压弯构件的强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性

分析与 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压弯构件的稳定承载力相关曲线的变化特点，比照修正

我国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的设计方法得出的。公式中的 是等

效弯矩系数，取值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相同；公式分母中的

'

Ex

(1 )
N

k
N

 是考虑在弹塑性阶段轴力 N 引起弯矩增大的影响。 k 的取值由理论分析结

果回归分析而得。由于关于目前 T 形、L 形形钢管混凝土单向压弯构件稳定承载力的

试验很少，不能对理论结果进行有效分析比较，有待今后在这方面做工作。 

6. 3. 4 理论分析表明：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柱双向压弯承载力相关曲线

xx uc y ucyM M M M 曲线形状为旋转的类椭圆簇，截面肢厚宽比和轴压比对 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柱双向压弯承载力相关曲线 xx uc y ucyM M M M 的形状影响较大;长细

比对 xx uc y ucyM M M M 相关曲线的形状有一定影响，但在实际工程中，柱子轴压比

不同时对长细比的控制，使这种影响大大减小;其它因素对 xx uc y ucyM M M M 相关曲

线的形状影响较小。为分析简化，规范公式仅考虑轴压比和截面肢厚宽比的影响，并

偏于保守取四折线近似代替半个类椭圆。同时为了减小混凝土强度、钢材屈服强度、

钢管管壁厚度、长细比不同产生的偏差，相关公式的回归分析时混凝土强度、钢材屈

服强度、钢管管壁厚度均取适中值（混凝土强度采用 C40、钢材屈服强度 yf ＝345MPa、

管壁宽厚比 37.5），长细比采用工程中常用的，当轴压比 n 为 0~0.6 时，绕弱轴的长细

比为 40；轴压比 n 为 0.7~0.8 时，绕弱轴的长细比为 20；轴压比 n 为 0.9 及以上时，

长细比为 0。轴压比为 0~0.9。由于关于目前 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双向压弯构件承载

力的试验很少，不能对理论结果进行有效分析比较，有待今后在这方面做工作。 

6. 4  框架柱的设计要求 

6. 4. 2 抗震设防的框架，强柱弱梁是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公式中引入了强柱

系数。强柱系数的取值考虑了抗震设防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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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3 当异形钢管混凝土构件用作抗震设防区的多层和高层框架结构柱时，为了保证

结构具有一定的抗震性能，异形钢管混凝土柱必须具有较好的延性。本规程根据相关

研究结果，采用限制混凝土工作承担系数 c 的方法来保证钢管混凝土柱的延性，从而

得到表 6.4.3。 

 

 

 

 

 

7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连接设计 

7. 1 梁柱连接 

7. 1. 2 当水平构件为钢梁时，纯钢结构中的做法可以用于异形钢管混凝土结构中。常

用的钢梁和柱刚性的连接形式有：全部焊接、栓焊混合连接、全部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全部焊接适合于工厂连接，不适用于工地连接；全部用高强度螺栓连接费用太高；我

国大多数采用栓焊混合的现场连接形式。 

根据试验研究成果，外环板式节点安全可靠，能适应各种异形截面柱，便于焊接

和混凝土浇筑施工，由于外环板的存在，管壁受力均匀，可防止局部应力集中。当水

平构件为钢梁时，宜采用栓焊混合的现场连接形式，对接焊缝必须与母材等强，腹板

的连接常采用高强度螺栓，施工顺序为先拧紧腹板上的螺栓，再焊接梁翼缘板上的焊

缝。异形截面钢管混凝土柱宜采用矩形钢管型材组合焊接形成，以提高对混凝土的约

束作用。 

外肋环板节点施工方便，避免了管内焊接工作，适用范围较广。经过理论和试验

研究，证明其安全可靠，具有很好的承载力和抗震性能。 

对 8 度设防Ⅲ、Ⅳ类场地和 9 度设防时柱与钢梁的刚性连接，宜采用能将塑性铰

外移的骨形连接。具体措施可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高层钢结构中柱与梁的典型刚性连接，是梁腹板用高强度度螺栓连接，梁翼缘用

焊接。这种接头的施工顺序为，先拧紧腹板上的螺栓，再焊接梁翼缘板的焊缝（或称“先

栓后焊”）。当钢梁与柱铰接连接时，钢梁翼缘与柱翼缘或外隔板无须焊接或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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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钢梁平面框架节点在竖向和水平力作用时产生的内力如图 1

所示。由图 1 知，核心区承受的剪力为 /core b b colV M H V  。其中，
coreV 为节点核心区

承受的剪力； bM 为钢梁承受的弯矩； bH 为梁截面高度； colV 为柱端水平剪力。 

 

图 1 节点在竖向和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受力状态示意图  

异钢管混凝土框架节点的抗剪强度，普遍认为节点核心区的剪力应由混凝土和钢

管二者组成。用公式表达可写成
core c sV V V  ，其中， cV 为核心区混凝土的抗剪承载

力， sV 为钢管的抗剪承载力。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钢梁框架节点的抗剪承载机理以“斜压杆”法为理论基础，如

图 2 所示。 

 

图 2 异形钢管混凝土柱—钢梁框架节点核心区抗剪机理示意图  

1 2V V V ( tan 4 sin )( 2 )
2 ( 2 )

fpw
c c c b cB

b cB

Mh
b t

b t
  


    


      (3) 

应用上述计算公式得到的节点核心区抗剪承载力、抗剪刚度与实验结果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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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 2 抗剪承载力理论计算公式与试验值的比较  

 

试验刚度
expG  

(kN/rad)  

叠加模型

刚度
supG  

(kN/rad)  

简化模型

刚度
simpleG  

(kN/rad)  

exp sup/G G  
exp / simpleG G  

sup / simpleG G  

JD2T8A0-300 57.86 10  58.09 10  57.93 10  0.972 0.991 1.020 

JD2T10A0-350 59.36 10  59.81 10  59.65 10  0.954 0.970 1.017 

JD4T8A0-350 57.50 10  58.13 10  58.07 10  0.923 0.929 1.007 

JD4T6A0-400 56.06 10  55.67 10  55.53 10  1.069 1.096 1.025 

JD6T6A0-300 55.67 10  55.59 10  55.48 10  1.057 1.069 1.011 

JD6T10A0-400 61.04 10  59.84 10  59.73 10  1.014 1.035 1.020 

JD4T10A45-300 57.62 10  57.58 10  57.43 10  1.005 1.026 1.020 

JD6T8A45-350 56.52 10  56.51 10  56.37 10  1.002 1.024 1.022 

说明：叠加模型和简化模型的抗剪刚度的定义为：剪力－剪切变形关系曲线上剪力屈服点处剪力与

剪切变形之间的比值。试验的抗剪刚度则为：将试验剪力－剪切变形曲线上的各点，通过最小二乘

法拟合得到一条直线的斜率。 

 

贯穿隔板的浇筑孔孔径应足够大，以方便施工。角部设透气孔以保证节点处混凝

土的浇筑质量。透气孔的位置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距离角点不宜太远，以起到足够

的透气效果；另一方面使贯穿隔板在屈服状态时能满足简单传力机制。 

 

7. 1. 5 外环板式连接节点的抗剪强度计算公式考虑了核心区钢管壁 Vt、核心区加劲肋

Vr、上下外环板间钢梁腹板 Vw 和核心区混凝土斜压受力 Vc 对节点的抗剪贡献，基于

第四强度理论(形状改变比能理论)以及核心区钢管剪应力分布规律。 

                (4) 

式中， 为钢管壁一侧的管壁宽度，由于异形截面造型复杂，往往由不同的矩形管壁

焊接成异形。虽然在抗剪计算中核心区的钢管壁不能全部区服，考虑到忽略上下环板

的抗剪贡献，不对 Vt 折减。 

剪 

力 

值 
节 

点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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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s

n

r i r r yr
i

V l t f 


                        (5) 

w i w w ywV l t f                             (6) 

根据第四强度理论，
2 2

3
syf 




   为了计算简便，采用纯剪时剪切屈服强度

s =0， i 为抗剪折减系数取 0.577； 为第 i 个加劲肋与梁轴线的夹角，当加劲肋方

向沿梁轴线方向时，cos 为 1；tw取上下环板间钢梁腹板宽度。 

                   (7) 

式中， 为异形柱截面影响系数，取异形截面净面积与柱高、柱宽形成的规则矩形面

积之比。根据节点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得到的计算值与实际值的对比见表 3。 

表 3 节点抗剪承载力计算值与实际值的比较 

试件编号 节点类型 弯矩方向 试验值 

(kN) 

计算值 

(kN) 

试验值/计算

值 

试验者 

MJ-1 中节点 + 648 700 0.93 万波 

MJ-2 中节点 + 778 789 0.98 

MJ-3 中节点 + 902 872 1.03 

TE1 顶层边节点 + 256 282 0.91 吴赞军 

TE2 顶层边节点 + 304 306 0.99 

TE3 顶层边节点 - 349 327 1.06 

 

7. 1. 6  外侧板式连接节点计算和构造要求的说明如下： 

梁截面通常由弯矩控制，因此梁的极限受剪承载力取与极限受弯承载力对应的剪

力加竖向荷载产生的剪力。 

节点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采用塑性铰线方法推导得到，并进行了试验验证，公式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符合较好。 

设计时，竖向加劲板的厚度和宽度值应满足下式： 

 
   ju2

vs vs mc d 0 mc mc 0 p vs

B bf 0 mc

1
= 4 2

M
b t t t D t f D M f

H t D t

 
   

   

  （8） 

0 mc mc2D B 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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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mc mc

1

4
M f t                          （10） 

式中， mct  ——单肢钢管柱的壁厚； 

 dt  ——钢梁翼缘连接板的厚度； 

 mcf  ——钢管柱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BH  ——钢梁的高度； 

 bft  ——钢梁翼缘的厚度； 

 mcB  ——钢管宽度； 

   ——共同工作系数；钢管内填充混凝土时取 0.8，不填充混凝土时取 0.7。 

7. 1. 7《波形钢板组合结构技术规程》T/CECS 624 的第 3.1.2 条和第 6.3 节是为多腔异

形钢管混凝土写的，采用了半隔板式连接节点。本规程对半隔板式连接节点的设计可

参考《波形钢板组合结构技术规程》T/CECS 624 的相关规定。 

7. 1. 8 从已有的几次地震（如美国 Northridge、日本 Kobe 地震等）看来，钢结构中的

焊接是引起梁柱连接脆性断裂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焊接会影响钢材材性，此外焊缝

本身质量也具有较大的离散性。因此要求在梁柱连接中尽量减少现场焊接。当采用现

场焊接时，应保证焊缝有足够的强度。 

7. 2 柱子拼接 

7. 2. 2 本条规定的对接拼接，钢管的直径或壁厚虽有差别，但相连柱段的管壁仍能有

部分对接的情况。由于内衬板只起焊接垫板作用，厚度不需太大。图 7.2.2-1(c)中有高

差的内衬板，其较薄部分不宜小于 4mm。 

7. 2. 3 当相连柱段的管壁不能实现对接要求时，视钢管外壁尺寸之间的差别采用不同

的拼接方式。采用单块顶板连接时，由于限定上、下柱外壁间距离最大不超过 25mm，

且通常工程中上柱段壁厚小于下柱段壁厚，因此顶板厚度不会超过 25mm；按本条规

定，即使在管内混凝土未达到设计强度时，上部竖向荷载往下传递时的应力扩散角接

近 45°，可以不对顶板作计算。采用顶板加劲方式拼接两柱段时，如加劲肋与下段柱

内壁的焊接要求不易实现，此时可以设一拼接段，即在下段柱顶部设一个两端有贯通

式隔板的节段，这种节段也可与梁连接。或采用图 7.2.3-1(c)的外壁加劲方式。采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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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加劲方式时，斜置加劲板厚度取与上段柱管壁同厚。 

柱段拼接时的横隔板，如不与梁相接，可按本条规定采用而不另计算，但其外伸应有

一定长度，防止施焊时发生层状撕裂；当与梁连接时，其厚度应按第 7.2 条规定计算。 

考虑到施工便捷性，异形钢管混凝土柱截面变化原则是变管截面厚度或变截面形

式（比如缩短肢长或在受力减小的楼层将十字形、T 形分别变成 T 形、L 形，但上下

层相应管壁外侧应对齐），而不采用整体缩小管截面尺寸的方式。 

7. 3 柱脚 

7. 3. 2 外包式柱脚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考虑柱脚部位的构造： 

①外包层截面高度不宜过低，否则易发生粘结破坏，为确保刚度和承载力，外包

层应有足够的截面尺寸，即厚度符合有效截面要求； 

②纵筋与混凝土应保证良好的粘结力，避免发生纵筋在屈服前被拔出，导致承载

力降低，因此锚固长度应符合要求，且应在下端设置弯钩； 

③箍筋过少，会导致外包层产生斜裂缝，因此箍筋至少应满足普通钢筋混凝土的

设计要求，此外为避免出现承压裂缝，保证剪力顺利地由纵筋传递至混凝土，柱顶宜

密集配置三道箍筋，且应保证在抗震设计时，柱脚达到其最大受弯承载力前不出现剪

切裂缝。 

7. 3. 2 对于外包式柱脚的设计和计算主要参考日本的新规定，不再考虑栓钉抗剪形成

力偶抵抗弯矩，栓钉主要起保证柱脚整体性的作用，抗弯主要由钢筋混凝土外包层中

的受拉纵筋和外包层受压区形成对弯矩的抗力。试验表明：其破坏过程首先是钢柱本

身屈服，随后外包层受拉区混凝土出现裂缝，然后外包层沿受弯方向出现斜拉裂缝，

进而使外包层受拉区粘结破坏。 

7. 3. 4 低层建筑一般不设地下室, 但多层建筑常设地下室。当设置地下室时，支撑桁架

或剪力墙等抗侧力构件应延伸至基础，框架柱应至少伸至地下一层，并考虑必要埋深，

以保证连接可靠。 

埋入式柱脚的埋入深度如太浅，可能会因柱脚弯矩引起周边混凝土的局部压溃，

使得转动约束减小，对有抗震要求的结构，难以保证柱端抗弯约束大于柱子抗弯承载

力。埋入式柱脚的埋置深度,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99，对小型柱取 2 倍柱截面高度，对大截面柱和箱型柱取 3 倍柱截面高度。《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GB500011 规定单层厂房的埋入式柱脚埋深为 2 倍柱截面高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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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异形钢管混凝土截面一般不大，设计经验表明此时埋深不宜太小，故规定柱脚埋深

取 2 倍截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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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腐及防火 

8. 1 防火 

8. 1. 1 钢结构防火设计有截流法和疏导法。截流法采用喷涂、包封、屏蔽等措施，使

钢构件在火灾时的温度保持在临界温度以下。疏导法主要是采用水冷却法。无论采用

上述何种方法都给工程设计和施工带来一定的麻烦，且增加造价。 

    近年来工程界在探求一种不用防火保护或减少防火保护层厚度的设计方法，其具

有代表性的方法有： 

    1  采用室外裸露钢结构，不让结构直接承受火灾，如德国柏林建筑机械公司本部

大楼，将主体结构柱放在室外，而不加防火保护。 

    2  采用水冷却，取消钢结构外部防火保护。如英国伦敦某办公楼，采用外露式不

锈钢桁架结构，设计耐火极限为 1 小时，采用水冷却法实现防火要求。法国巴黎某展

示厅，外露的支撑桁架无防火保护，柱采用水冷却法。 

    3  采用组合结构，取消防火保护。如法国巴黎大学校舍，外部的柱采用无保护钢

管混凝土柱。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校舍，结构为钢管混凝土柱、H 型钢梁，H 型钢梁上

下翼缘间填混凝土，取消防火保护。 

以上事实说明，无保护钢管混凝土结构用于耐火建筑的设计是可行的，且最便于

设计和施工。1994 年日本已将无保护钢管混凝土结构用于耐火极限为 2 小时的建筑，

并且正在扩大其应用范围。1997 年日本社团法人，新都市ハヴジソブ协会制定的《CFT

（钢管混凝土）结构设计指针·同解说》中已将无保护钢管混凝土结构的耐火设计作为

一章列入。本规程耐火设计一章是在借鉴国外工程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国外规范的有

关内容编制的。 

钢管混凝土柱在火灾作用下，刚度下降，整个结构内力将产生重分布。为确保结

构的稳定性，要求同一层建筑应有二个以上的防火分区。若同一层建筑面积较少，设

计成二个以上的防火分区有困难时，同一建筑层面内，部分柱子应加防火保护。 

8. 1. 2 出火区域内钢管混凝土柱的外包钢管退出工作，钢梁在高温作用下将伸长，因

此将引起火灾室以外的结构内力变化。从结构稳定性出发，应验算在火灾作用下结构

整体稳定性及火灾层的稳定性。 结构在火灾荷载作用下的验算可分为三个水准：构件

验算、部分结构验算、整体结构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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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3 当钢管混凝土柱被应用于高层建筑或工业厂房等结构中时，对其进行合理的防

火设计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在英、德、加拿大、韩国、卢森堡和澳大利亚等国，从

六十年代开始，研究者们就对钢管混凝土柱在火灾下的力学性能进行了大量理论分析

和试验研究，但进行的多是轴压比较小的情况。上述国家在进行钢管混凝土柱的防火

设计时，由于考虑到劳动力较为昂贵等因素，大都采用在核心混凝土中配置专门考虑

防火的钢筋或钢纤维，或通过降低柱子的轴压比以使构件达到所要求的耐火极限。 

我国主要采用在钢管中填充素混凝土的钢管混凝土。由于进行钢管混凝土柱耐火

极限试验研究时费用昂贵，我国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对较少，目前尚未制定该

类结构抗火设计方面的规定，不但制约了该类结构的推广，而且对已建成结构的耐火

极限也缺乏必要的科学依据。在已建成的结构中，有的按照钢筋混凝土的要求外包以

混凝土，有的则按钢结构的要求涂以防火涂料。这样做虽也可能保证防火要求和结构

的安全性，但大都偏于保守而造成浪费，且缺乏科学性和统一性。因此，深入研究钢

管混凝土柱的耐火性能，合理确定其防火设计方法具有十分迫切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

值。通过对圆钢管混凝土柱的耐火极限和防火设计方法进行较系统的理论分析和试验

研究，成果已在我国 76 层、高度为 291.6 米的广东深圳赛格广场大厦圆钢管混凝土柱

防火保护设计中应用，较按钢结构设计方法相比，该工程取得了节省约 4/5 防火涂料

用量的经济效益。本条文即是按此法计算获得的矩形钢管混凝土柱在一定耐火极限时

的保护层厚度。保护层采用厚涂型钢结构防火涂料时，涂料性能应符合《钢结构防火

涂料应用技术规范》CECS24 中的有关规定。 

当有充分依据时，也可采用薄涂型钢结构防火涂料。 

8. 2 防腐 

8.2.3 本条提出了在腐蚀环境下结构耐久性设计的基本原则，从材料的选择、结构的布

置、选型、构造及构件更换等诸多方面提出要求，这种“概念性”设计对提高结构防腐

蚀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选材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材料的特性。如混凝土耐氯气的腐蚀比钢强；密实性

较高的材料抗结晶腐蚀比孔隙多的材料好。 

    在腐蚀条件下，设计应从布置、截面形状、连接方式及构造上力求简洁，尽量减

少构件的外表面积、棱角和缝隙，以避免水和腐蚀性介质在结构表面的积聚并利于其

迅速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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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杆件放置方向不能积水；构件表面平整与否以及杆件节点和布置，要利于

腐蚀性介质、灰尘和积水的排除。 

    设计时要考虑固定走道、升降平台等设施和照明，以便于防护层的施工、检查和

维修，不能出现无法施工和维修的区域。 

彩涂压型钢板、檩条等次要构件，往往不能与主体结构的使用年限相同，因此，当业

主要求使用时，应采取便于更换的措施。 

8. 2. 6 一般来说，手刷油漆不易均匀，质量不易保证，机械喷涂油漆均匀，质量易保

证，但环境污染较严重，油漆浪费较大，故需按照工程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 

8. 2. 8 防腐涂料分底漆和面漆，通常工程对于喷涂防火涂料的构件只做底漆不做面漆，

是出于经济性原因，实际情况是：底漆的性能特点是附着性强，而防腐所需要的涂料

的密实性主要靠面漆，防火涂料的密实性不能和面漆相比，所以，宜慎用免涂面漆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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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工与验收 

9. 1 异形钢管施工与验收 

9. 1. 1 冷弯型钢构件和冷弯高频焊构件在制作时，有可能因折弯在外径部分产生细微

的裂纹，宜用放大镜观察检查，确保制作质量。如果异形钢管构件采用热轧型钢或钢

板组合焊接而成，其焊接变形比较难以控制，且无法采用通用的矫正机矫正，故异形

钢管构件宜优先考虑采用冷弯型钢构件或冷弯高频焊钢构件组合焊接而成，而冷弯制

作的构件在弯曲处有冷作硬化现象，再加上焊缝的热脆化效应，对该部分的钢材力学

性能极为不利，故不宜在冷弯构件的纵向弯折处布置纵向焊缝。尽量减少纵向焊缝数

量意味减少制作变形。钢管混凝土构件的浇筑混凝土时有很大的向外涨力，故其焊缝

必须满足等强度条件，以防出现钢管爆裂混凝土喷出事故。 

9. 1. 2 规定工作环境温度是为了防止钢材在低温情况下辊压时产生脆裂。 

9. 1. 3 冷弯构件在辊压过程中的泊松效应使得在宽度方向的尺寸会有所增加，纵向焊

缝会使得构件在长度方向会略有缩短，因此，用于组合的构件或板件在下料时应考虑

这种尺寸的变化，此外，尚需考虑予留必要的切割、端洗等加工余量。一般构件的拼

接，对接焊缝应考虑交错布置，但对于冷弯异形钢管构件的拼接，一般不考虑焊缝交

错布置方式，其原因是：冷弯型钢构件或冷弯高频焊钢构件在辊压时，既使弯曲角度

相同，例如方管构件，四个角皆为 90°，但各个角因所处位置不同，弯曲的先后顺序

不同，其弯曲半径是不同的，如果使两对接的冷弯高频焊构件的纵向焊缝交错布置，

就会造成构件对接处错边，尤其是弯曲的角部处错边严重，因此，为了使冷弯构件的

对接形状重合，不错边，可不考虑纵向焊缝交错布置方式。 

9. 1. 4 对批量产生的异形钢管采用装备胎模法工艺是提高功效保证质量的重要措施。

对于碳素钢的热矫正可以采用浇水方法以加速矫正效果，但对低合金钢热矫正应自然

冷却以避免钢材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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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混凝土施工与验收 

9. 2. 1 异形钢管内混凝土的浇筑，应根据钢管的形状、尺寸大小、梁柱节点构造等情

况，选择合适的浇筑方法，应事前做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和必要的浇筑工艺试验以确

定浇筑工艺和各项技术措施。 

9. 2. 2 钢管混凝土是一种钢与混凝土组合构件，必须保证混凝土的密实度，应根据不

同的截面尺寸情况选择振捣方式。泵送顶升法和高位抛落浇筑，完全靠混凝土重力形

成密实度。应注意冷弯成形的钢管，先前成形的两个弯角与后面成形的两个弯角具有

一定的偏差，各分段钢管在拼接时，不应考虑高频焊错缝布置，以免产生错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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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A. 1 异形钢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稳定承载力计算 

A. 1. 2  公式 A.1.1-1、A.1.1-2 的适用范围为长细比在 0~150 之间。 

 

A. 2 异形钢管混凝土压弯构件承载力计算 

A. 2. 2 由极限理论可以推导出异形钢管混凝土压弯构件截面强度的 N-M 相关公式。该

式为多次函数（图 3），曲线呈抛物线型，即图 3 中的曲线 ABC。对 L 形、T 形钢管

混凝土柱在轴力与单向弯矩共同作用下的理论分析表明：随着长细比的增大，N-M 曲

线由外凸逐渐向内凹过渡，即图 3 中的曲线 ' ' 'A B C 。为便于设计，将其简化为两段式

折线型即图 3 中的虚线 ABC 或 ' ' 'A B C 。 

由极限理论推导和数值理论分析表明：对 L 形、T 形钢管混凝土柱截面沿着不同

的方向加载，其压弯构件截面强度 N-M 相关曲线的外凸趋势不一致，拐点的坐标高低

不同，因此单向压弯的截面强度相关方程应按三个方向考虑，对于轴力作用在主轴 y

轴上时，B 点的横坐标 1 1 uM M  可直接由极限平衡推导求得。而当只有轴力 N 和弯

矩 yM 时，即轴力 N 作用在 x 轴上，由于混凝土的拉压性能不一致及塑性的发展，轴

力作用点与形心的连线并不一定与中性轴垂直，导致 B 点的横坐标 1 1 uM M  不能由

极限平衡推导得出，此时可由理论分析数值回归得到；同时，对于 L 形、T 形钢管混

凝土柱在纯弯荷载下，只产生 y 向弯矩时的 2

f

uyM 和只绕 y 轴弯曲时的纤维模型计算值

1

f

uyM 与只绕 y 轴弯曲时塑性理论的简化公式计算值 ult

uM 相差很小。所以对于只产生 y

向弯矩 yM （ x 向弯矩 0xM  ）时的 2

f

uyM 可以采用塑性理论的简化公式计算值 ult

uM 近

似代替。因此基于塑性理论的简化公式可用于 L 形、T 形钢管混凝土构件的单向纯弯

承载力的计算。 

理论分析表明： T 形、 L 形钢管混凝土柱双向压弯承载力相关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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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uc y ucyM M M M 曲线形状为旋转的类椭圆簇，截面肢厚宽比和轴压比对 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柱双向压弯承载力相关曲线 xx uc y ucyM M M M 的形状影响较大;长细

比对 xx uc y ucyM M M M 相关曲线的形状有一定影响，但在实际工程中，柱子轴压比

不同时对长细比的控制，使这种影响大大减小;其它因素对 xx uc y ucyM M M M 相关曲

线的形状影响较小。为分析简化，规范公式仅考虑轴压比和截面肢厚宽比的影响，并

偏于保守取四折线近似代替半个类椭圆。同时为了减小混凝土强度、钢材屈服强度、

钢管管壁厚度、长细比不同产生的偏差，相关公式的回归分析时混凝土强度、钢材屈

服强度、钢管管壁厚度均取适中值（混凝土强度采用 C40、钢材屈服强度 yf ＝345MPa、

管壁宽厚比 37.5），长细比采用工程中常用的，当轴压比 n 为 0~0.6 时，绕弱轴的长细

比为 40；轴压比 n 为 0.7~0.8 时，绕弱轴的长细比为 20；轴压比 n 为 0.9 及以上时，

长细比为 0。轴压比为 0~0.9。由于关于目前 T 形、L 形钢管混凝土双向压弯构件承载

力的试验不多，不能对理论结果进行有效分析比较，有待今后在这方面做工作。 

 

 

 

 

 

 

 

 


